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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描述

AHU 空气处理机（新风机）

AV 音视频

BVU 双向通风装置

CEN
Comité Européen de Normalization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
Comité Européen de Normalization Electrotechnique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EEI 能效等级

EU 欧盟

European standard 某个欧洲标准化组织采用的标准

GB 中国标准

HRS 热回收系统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MEPS 最低能效标准（能效限定值）

NRVU 非住宅通风装置

RVU 住宅通风装置

Standard
由公认的标准化机构采用的技术规范，可重复或持续应用；通常不强制遵守，
除非立法中提到了该标准。

UVU 单向通风装置

VU 通风装置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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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研究对中国和欧盟针对特定产品制定的能效管理要求的协调程度进行了分析。报告中所涉及的产

品包括：分体式房间空调、家用冰箱、电视、电动机、配电变压器、冷水机组、商用冷柜、空气处

理机和空气压缩机。我们对于每个产品组别都进行了系统的评估，但难免有些不够深入，评估工作

考虑了双方在以下方面的协调程度：

• 能效管理要求的范围和性质

• 能效测试程序

• 产品分类

• 能效指标

• 能效等级

•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中国和欧盟对于大部分类型的产品均制定了最低能效标准（MEPS），中国空气处理机和欧盟空气压

缩机除外（尽管已制定现行法规草案）。欧盟和中国均对消费产品制定了能效标识相关规定，而中

国还为工业 / 商业产品（空气处理机除外）规定了能效标识相关要求，或至少划分了能效等级。

研究发现，在技术层面，尤其是在能效测试层面，中欧对于这些产品的要求已经具有高度的协调性，

但是越靠近协调性金字塔（图 ES1.1）的顶端，相关层面的协调性就越低。

图 ES1.1：影响中欧能效限定值与能效标识要求协调潜力的相关因素的层次框架

有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惊讶，尽管两个经济体表面上对电视机采用了相同的测试程序，但目前消费

产品中电视机的能效要求一致性程度似乎最低。这种分歧并非出于市场原因或政策逻辑——这似乎

只是由于政策制定过程的脱节造成的，因为两个经济体的产品类型及其适用条件非常相似。

家用冰箱是一致性程度次低的产品，这也不符合直觉，因为这种情况最近才出现，此前中国和欧盟

所采用的方法和要求还相当一致。部分原因是欧盟开始采用与新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一致

的测试方法，这与以前的标准有相当大的不同，而中国似乎也正在做类似的转变，但在很大程度上

保留了原有的产品类别和效率指标，而欧盟在这些方面的变动却很大。从产品特性的角度来看，两

个市场上销售的产品相当类似，但在某些产品类型上存在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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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分体式房间空调方面也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能效测试层面，但也有一些差异，这

可能意味着在一个标准体系下测试和评级的产品，在另一个标准体系下需要重新进行能效评级。虽

然由于气候和使用差异，两个经济体对部分负荷效率指标采用不同的权重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任何

内在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和评级。

对于配电变压器，两个经济体的测试方法、评级方法和设定最低能效标准的方法（就负荷和空载损

耗水平而言）是相同的，唯一的显著差异似乎在于所采用的产品类别（部分反映了当地产品类型）

和要求的实际能效水平不同。在后续工作中，应直接对采用的产品类别和要求的实际能效水平进行

比较，同时探讨当前产品类别存在差异的原因。大致看来，在产品测试和评级的方式上似乎不存在

市场障碍，但这一点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深入探讨。

就电机而言，两个经济体都使用相同的体系来对主要类型的交流感应电动机的能效进行测试和分级。

但在能效等级要求和产品范围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如果双方希望统一要求的话，未来可以通过研究

解决这些差异。

两大经济体均对舒适冷水机组的能源性能制定了相关规范。根据先验知识，即使双方采用的测试方

法不完全相同，也具备极高的协调程度；相关差异主要存在于部分负荷测试条件、分配于部分负荷

测试要点的权重以及辅助负荷的处理等方面。此外，由于欧洲还涉及过程冷水机组，因此欧盟法规

范围覆盖面更广，而中国的相关要求则被认为仅针对于舒适冷水机组。通过进一步研究，可澄清差

异并确定出更协调的途径。

最低能效标准和强制性能效标识均适用于两大经济体的商用冷柜，且两大经济体适用的产品范围亦

相似，采用的测试方法也高度协调。尽管相关标准和部分技术的特性存在些许差异，但两大经济体

间的协调程度依然极高。能效指标方面则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能效标识的最低能效标准等级和能

效等级的分级不易于比较，尽管本质上并无理由如此。

虽然中国已制定自愿性能效标准，但目前仅欧盟对空气处理机的效率制定了实施规范。欧盟法规适

用于双向和单向空气处理机，而中国的自愿性标准仅涉及双向空气处理机。测试程序可能出现偏差，

但两大经济体的热交换效率指标仍然相似。中欧似乎均需进一步提高各自标准，以便促进在此方面

进一步扩大技术合作空间。

对于空气压缩机，两大经济体似乎均使用相同方法来测试旋转压缩机的能源性能。欧盟法规尚处于

起草阶段，而中国的相关法规已经实行，所涵盖的压缩机类型比欧盟更多。尽管两大经济体的旋转

压缩机能效指标不同，且需进行额外调查以对比等级，不过可直接将结果转换为统一标准，便于对比。

欧盟关于旋转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的法规仍处于草案阶段，因此欧盟尚未考虑其他类型，空气压缩

机可能是展开进一步调查的极佳候选对象，以检验进一步的协调是否合理。

各产品按照双方能效政策一致性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大致如下：

• 电机

• 配电变压器

• 分体式房间空调

• 家用冰箱

• 电视

• 商用冷柜 / 空气压缩机

• 冷水机组 / 空气处理机

但实际上，所有产品组均具有极强的技术协调性，大部分偏差与以下因素有关：

• 测试方法或其应用方面的的微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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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分类与效率指标。

不幸的是，这些差异表明，通常不可能直接比较能效等级的严格性，尽管测试方法通常一致。开展

此方面的比较需要开发数据拟合换算方法，尽管极有可能完成这一目标，但却已超出了当前项目的

工作范围。

通过一般观察发现，除了法规制定过程存在脱节和差异外，中欧双方在产品分类和能效指标方面的

偏差背后并无内在影响因素和逻辑。此外，两大经济体的协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被两国采用国际（国

际电工委员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测试标准的情况和对早期最低能效标准标识项目的保留程度所影响。

然而，最近两大经济体此方面的差异似乎所有加剧趋势，因为双方均已开始适应国际标准（或制定

自己的标准），但除本项目外却没有任何其他项目支持两国披露与协调相关法规信息。

协调的价值主张

中国和欧盟同属世界三大经济体，在全球层面，双方对产品标准都有着巨大影响。有证据表明，一

旦两大经济体协调方法达成一致，那么其所采用的方法将迅速被世界其他经济体争先效仿（北美地

区为部分例外）。此举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技术转让。就设备能效而言，此方面的协调可

能有助于加快良好的商业、工业和法规实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从而加速推广高能效技术的应用。

即使两大经济体在各自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体系中设定了不同的能效等级要求，但测试方法、产

品分类和评价指标的协调仍将有助于创建一个共同的衡量框架，降低合规成本，提高透明度，并促

进国际层面加快采用有影响力的能效要求。因此，努力提高此方面的协调程度对于减缓气候变化和

促进绿色增长至关重要。近期，我们观察到与协调程度提升相背离的趋势，即中欧之间所采用的方

法的差异有所增加，这可能导致标准化和法规发生两极变化，带来不好的效果。

建议措施

可以在产品类型的相似性、国际贸易量和国际监管的连贯性方面进行讨论，至少从测定能效和能效

分级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组都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协调统一，原则上没有根本理由导致中国和欧

盟之间采用不同的做法。本项目当前的研究已经暂时确定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似和差异程度，但

无论如何，如果政策制定者愿意寻求解决方案，实现更大程度的协调统一，则应进行更深入、更权

威和更全面的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协调统一不是需要协调政策门槛，而是需要协调定义产品

能效的所有因素。特别是这涉及到一些不能反映根本差异的因素，如气候差异、使用差异和消费者

对产品类型的不同偏好等。

在技术层面上，对于每一类产品的下一轮工作，我们建议：

• 对本报告中讨论的所有能效因素的当前的一致和不一致水平进行彻底评估；

• 对合格评定要求和程序进行彻底调查，以确定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存

 在任何根本原因，还是仅仅是由于标准制定过程脱节所导致。

除了技术方面，还需要采取行动探讨加强协调一致的理由（协调统一的价值主张），以及在两个经

济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协调的机会和意愿。

关于贸易，可开展部分工作来理清这些产品在经济体间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量（以价值和单位计）。

此举可考察成品贸易，但不应忽视零部件贸易。零部件贸易规模往往比成品贸易规模更大。可开展

相关能源影响分析予以补充，以确定这些产品影响的能源使用规模，从而有助于识别能够从进一步

合作中获取最大价值的产品。与此同时，评估标准化和法规制定过程，将有助于收集协调潜力相关

信息，其也是协调工作决策的潜在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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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本项目的目的是就《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联合声明》中确定的欧盟和中国的产品节能政策编写一

份比较报告，并探讨至少在一个全球性贸易群体中统一这些政策的可能性和方法。

本报告讨论的产品包括：

• 分体式房间空调

• 冷水机组

• 家用冰箱

• 商用冷柜

• 电视

• 电机

• 配电变压器

• 空气处理机

• 空气压缩机

报告预期结果：

• 就中欧双方在应对全球能源挑战方面的各自立场和方法加强交流；

• 加深政策制定者对彼此能源政策和制定方法的理解；

• 与中国政策制定者或中国智库及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建立新的联系；

• 提高专家、管理者和公众对中欧能源合作相关活动的认识；

• 提升中欧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在能源问题上的信心和信任度；

• 提升中国国内对中欧合作益处的认识。

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欧洲专家韦德战略能效咨询有限公司的 Paul Waide 和弗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

究所的 Antoine Durand 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CNIS）的中国专家李鹏程、刘猛、夏玉娟和刘韧组成

了一个项目组。

项目组于 2021年 4月中旬开始工作，成果交付按照以下时间表向前推进：

可交付成果编号及性质 交付日期

D1. 报告草案框架：《中欧产品节能政策对比报告》 2021年 5月 15日 

D2.1 报告初稿：主要针对 5类产品 2021年 7月 1日

D2.2 报告第二稿：包含所有 9类产品 2021年 9月 30 日

D3 最终报告：《中欧产品节能政策对比报告》 2021年 11月 7日

本报告为可交付成果 D3，涵盖所有九个产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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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论

在考虑制定能效管理要求（例如最低能效标准和产品能效标识）的基础要素时，可采用一个层级框架，

如下图所示（图 2.1）

     图 2.1：影响中欧能效限定值与能效标识要求协调潜力的相关因素的层次框架 1

可以在这些层级中的任何一级或全部层级上进行协调统一，但每个层级的协调都建立在其下部层级

的协调之上，因此，只有在使用相同能效指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统一能效门槛值，同样，只有在

产品分类和能效测试方法相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统一能效指标。能效指标中采用的产品分类通常

与测试方法中采用的产品分类相同，或者建立在测试方法中采用的产品分类基础之上。因此，在考

虑两国政策制定中使用的能效门槛指标的协调程度之前，首先必须考虑所有前述因素的协调程度。

考虑到上述情况，本项目研究人员针对每类产品，对双方在以下各方面采用的处理方法和协调程度

进行了临时性、非全面的比较：

• 能效要求的范围和性质

• 能效测试程序

• 产品分类

• 能效指标

• 能效等级

•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本报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遵循这个层级框架，首先比较能效要求的范围，然后比较测试方法、产品

分类、能效指标，最后比较两个经济体采用的能效门槛指标。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在前面的因

素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明确比较能效门槛指标。如果前面的因素不一致，则比较可能没有意义，或

者需要在技术上采用能效转换方法，而这就超出了当前的研究范围。此外，由于预算资源有限，而

调查研究范围广泛，因此，当前的调查研究属于临时性质，这意味着分析人员试图根据他们已经了

1　产品类别有时优先于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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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情况以及通过查阅相关技术和管理文件而快速了解的内容进行评估；但是，本研究没有对所有

技术方面（比如测试的所有适用方面等）进行全面详细的逐点比较，因此不会得出一个绝对准确和

全面的评估结果。尽管如此，本报告旨在正确描述主要技术和监管因素，从而为未来的后续协调工

作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以便安排工作的先后次序。此外，重要的是，本报告的重点是描述两个经

济体产品能效要求的技术特征，在此基础上从技术角度确定双方最有希望针对哪些产品类型开展进

一步协调活动。

本项研究的重点不是探讨节能潜力、贸易或协调制定管理政策的流程路径等问题。如果双方有意愿

继续探讨这一主题，则可以在后续工作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最后，本研究侧重于产品使用

期间的能效要求，因此不涉及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其他环节或使用期间的非能源因素相关的其他环境

影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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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类产品的调查结果

研究团队对中国和欧盟九类产品组的能效要求的现有协调水平以及进一步协调的未来前景进行了调

查研究，本章介绍了此项调查的结果。报告已按照相同的结构对每类产品进行了评估，具体结构包括：

现有法规概述、范围、能效测试程序、产品分类、能效指标、能效等级和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3.1 分体式房间空调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为分体式房间空调器设定了最低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最新要求如《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2019）所述。

欧盟的房间空调器生态设计要求如《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空气调节器和舒适风扇生态设计要

求—实施 2009/125/EC 指令》（2012年 3月 6日第 206/2012号欧盟委员会条例）所述。

欧盟的能效标识要求如《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空气调节器能效标识的补充指令 2010/30/EU》

（2011年 5月 4日第 626/2011号委员会委托条例（EU））所述。

范围

欧盟法规不仅包括分体式房间空调器（本节的重点），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产品，但中国法规仅针对

分体式房间空调器。欧盟法规涵盖了制冷容量最高达 12 千瓦的分体式机组，而中国法规覆盖的机组

的制冷容量最高达 14 千瓦。中欧相关法规针对的是只有制冷能力的机组或既能制冷又能制热的热泵

式空调器。

GB 21455-2019适用于： 
• 使用空气冷却冷凝器、全封闭型电动压缩机、额定制冷量不大于 14 000 瓦、气候类型为 T1
 的房间空调器；

• 适用于名义制热量不大于 14 000 瓦的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该法规不适用于移动式空调（欧盟法规中有相关规定，但不是分体式房间空调器）、多联式空调（热

泵）机组和风管送风式空调。

欧盟法规不适用于：

• 使用非电力能源的装置；

• 在冷凝器侧和蒸发器侧的任一侧或两侧，未使用空气进行热传递的空调。

欧盟法规和中国法规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适用于多联式空调机组（即：一台冷凝式室外机可连

接数台蒸发式室内机），后者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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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测试程序

中国和欧盟采用的空调测试方法似乎相同（至少初步检查是相同的）并且与 ISO《非管道式空调与

热泵—性能测试和评定》（ISO 5151:2017）方法一致。

在中国和欧盟，制冷和制热模式中使用的满载负荷评定点相同，并且与 ISO 方法一致。不同之处在

于部分负荷情况下的测试点。在中国，规定在额定（制冷 / 制热）负荷的 25% 或在制造商声称的最

小（制冷 / 制热）（两者取较大者）负荷情况下进行测试，还规定在最低负荷点（满载的 25% 或以

下）和满载条件之间的另一个中间点进行测试。然后，使用一个公式来确定此类中间测试点的性能。

相较之下，欧盟详细规定了在满载（100%）、满载的 74%、47% 和 21% 的条件下对制冷负荷进行 4

次精确测试的测试条件。在制热模式下，规定了 3次精确测试的测试条件。

除了这些差异之外，在部分负荷运行条件下进行测试时，变频空调机组的设置方式也有不同，但是

如果要进行更全面的调查，便需检查这一点。请注意，部分负荷测试所需的变频机组设置方式是目

前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监管要求审查的主题之一。

欧盟法规针对分体式空调器使用的测试测量标准为 EN14511:2013，规定了所有空调器在制冷和制热

模式下的额定性能和应使用的测量方法。EN14825:2016标准则规定了用于计算季节能效比（SEER）

和季节性能系数（SCOP）的计算和测试点并完成 EN14511 标准中规定的测量方法。

产品分类

欧盟将其最低能效标准的能效要求与所用制冷剂的全球暖化潜势（GWP）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使

用全球暖化潜势值低的制冷剂的产品需要满足严格度较低的最低能效标准要求。 

中国对制冷 / 制热能力较低的机组设定了相对更加严格的能效要求和等级，而根据欧盟要求，无需根

据制冷能力进行区分。

能效指标

对于只具有制冷功能的空调器的季节能效比（SEER）和热泵式空调器（即：具备制热和制冷能力的

机组）的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中国规定了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要求。全年能源消耗效率是

制冷模式（以季节能效比表示）下的效率指标和制热模式（以制热季节性能系数（HSPF）表示）下

的效率指标的综合。季节能效比和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统称为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均表示空调器在

满载负荷和部分负荷条件下的能效。

无论采用的是 SEER、HSPF 还是 APF 作为指标，均以释放的有效热能与每单位用电量的比率表示，

即：所用单位为瓦特（热能）/ 瓦特（电）。

在中国，计算 SEER、HSPF 和 APF 的方法与 ISO 标准所用方法一致：

• 《气冷式空调和空气对空气热泵 —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测试和计算方法 — 第 1部分：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ISO 16358-1:2013） 
• 《气冷式空调和空气对空气热泵 —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测试和计算方法 — 第 2部分：

  制热季节能源消耗效率》（ISO 16358-2:2013） 
• 《气冷式空调和空气对空气热泵 — 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测试和计算方法 — 第 3部分：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ISO 16358-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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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等级 制冷模式（SEER） 制热模式（SCOP）
A+++ SEER ≥ 8.50 SCOP ≥ 5.10
A++ 6.10 ≤ SEER < 8.50 4.60 ≤ SCOP < 5.10
A+ 5.60 ≤ SEER < 6.10 4.00 ≤ SCOP < 4.60
A 5.10 ≤ SEER < 5.60 3.40 ≤ SCOP < 4.00
B 4.60 ≤ SEER < 5.10 3.10 ≤ SCOP < 3.40
C 4.10 ≤ SEER < 4.60 2.80 ≤ SCOP < 3.10
D 3.60 ≤ SEER < 4.10 2.50 ≤ SCOP < 2.80
E 3.10 ≤ SEER < 3.60 2.20 ≤ SCOP < 2.50
F 2.60 ≤ SEER < 3.10 1.90 ≤ SCOP < 2.20
G SEER < 2.60 SCOP < 1.90

欧盟也使用 SEER 来表示空调在制冷模式下的能效，使用季节性能系数（SCOP）来表示空调在制

热模式下的能效。如上文所述，中国和欧盟在部分负荷额定条件方面存在差异，尽管使用一些方法

在中间设计温度下插入部分负荷性能，但对于同一种产品，部分负荷的导出值有可能存在差异。即

使未出现上述情况，最终 SEER 仍将不同，这是因为不同室外温度下估算的部分负荷性能的权重不

同（由平均气候存在的系统差异导致）。尽管如此，满载输入额定值可直接比较，并且应用于推导

部分负荷性能的原理也基本类似，这表明中欧在此方面存在相对较高的一致性 2。制热模式的情况也

类似，中欧使用的满载和部分负荷测试点的额定工况和满载输入额定值的测试方法相同，但是由于

气候差异，导致用于推导 HSPF（中国）或 SCOP（欧盟）的部分负荷测试条件和权重不同。请注意，

中国公布了一个全国平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而欧盟则根据气候差异公布了平均、较热、较冷三种

情况下的全国平均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能效等级

在中国，规定了最低能效标准和 5 个能效等级（水平）（显示在能效标识上），其中 1 级能效指的

是最高能效，而 5级能效指的是最低能效（与最低能效标准的要求相同）。 

表 3.1.1 显示了中国不同能效等级的热泵式（可逆式）房间空调器的能效指标，以全年能源消耗效率

（APF）表示。相较于制冷量大的机组，制冷量较小的机组的指标更加严格，这反映了市场现状。 

表 3.1.2显示了针对制冷式空气调节器的要求，以季节能效比（SEER）表示。

表 3.1.3 显示了欧盟能效标识中应用的 SEER（制冷模式）和 SCOP（制热模式）指标。 

 

2　实际上，为减少测试点数量，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基于中国、韩国和日本标准）对部分零件负荷点进行建模。这是欧
      洲标准化委员会未考虑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的原因之一。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中含有气候差异附件，允许用户应用
      制热和制冷负荷曲线的地区性差异。

表 3.1.1：中国热泵式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指标

表 3.1.2：中国单冷式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指标

表 3.1.3：欧盟空气调节器能效级别

额定制冷量（CC）
单位：瓦

全年能源消耗效率（APF）
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CC ≤ 500 5.00 4.50 4.00 3.50 3.30

4500 < CC ≤ 7100 4.50 4.00 3.50 3.30 3.20
7100 < CC ≤ 14000 4.20 3.70 3.30 3.20 3.10

额定制冷量（CC） 
单位：瓦

季节能效比（SEER）
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CC ≤ 4500 5.80 5.40 5.00 3.90 3.70

4500 < CC ≤ 7100 5.50 5.10 4.40 3.80 3.60
7100 < CC ≤ 14000 5.20 4.70 4.00 3.7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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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显示了欧盟使用的制冷模式（SEER）和制热模式（SCOP）的最低能效标准指标。

表 3.1.4：欧盟空气调节器最低能效要求

制冷模式（SEER）
制热模式（SCOP）
（制热季节平均值）

制冷剂的 GWP > 150 3.60 3.40

制冷剂的 GWP ≤ 150 3.24 3.06

由于中国和欧盟确定 SEER 的方式不同，因此无法严格比较这些值。通过理论的归一化方法可能会

得出简化的比较，但是这种方法的推导和应用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然而，欧盟最高等级（A+++ 级）

可能比中国 SEER 的最高级 5 级的要求更为严格。表 3.1.1（5 级边界）和表 3.1.4 中显示的最低能

效标准水平可能更相似。应该注意的是，并非表 3.1.3 中显示的标识等级都被允许，因为有些低于表

3.1.4中显示的最低能效标准指标。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中国和欧盟销售的房间空调器类型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这两个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相同类型的技

术，欧盟很大一部分产品是在中国制造的。这两个经济体都使用与 ISO测试方法高度一致的测试程序，

包括在满负荷的制冷和制热模式下测试相同的额定点。双方在效率指标的选择方面存在差异，中国

对于热泵（热泵式空气调节器）使用 APF 指标，欧盟则为制冷模式（SEET）和制热模式（SCOP）
分别设定不同要求。但是，双方各自用于推导所用指标的基本输入是相似的，所应用的基本原则也

基本相同。由于气候差异，对输入测试点施加的权重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直接比较这两个经济体中

得出的 SEER 值。同样，由于相同的原因，也无法比较 SCOP（欧盟）和 HSPF（中国）值，即使

基础输入部分和满负荷测试点值似乎具有直接可比性。低功耗模式的处理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

总体而言，在最终能效指标的推导和能效指标的设置之前，中欧在技术层面上使用的方法似乎有很

多共性，但并不是完全的协调一致。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可以确定两个经济体之间更精确的一致性程度，

以及是否有机会消除此级别的微小差异，以避免在对方市场销售时因性能声明和合格评定的原因对

同一产品重新测试。但是，对于进一步研究中欧此方面的一致性而言，先验的房间空调器似乎是不

错的选择。

应当注意的是，欧盟正在修订其空调器的能效标识和最低能效标准要求，并且作为修订过程的一部分，

当前正在审查其测试程序、效率指标、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指标。修订后可能会产生更为严格的最

低能效标准和标识要求，但产品在部分负荷下测试的设置方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支撑这些考量因

素的基本原理可能会对于两个经济体的监管来说都有帮助。

3.2 家用冰箱

现有法规概述

在中国，GB 12021.2-2015《家用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了家用制冷电器的最低能效标

准和能效等级（用于标识）。

欧盟根据 2019 年 10 月 1 日委员会条例（EU）2019/2019 制定家用制冷电器最低能效标准，此法规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 的规定制定制冷电器的生态设计要求，并废除委员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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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643/2009号 3。2019年3月 11日欧盟委员会委托条例（EU）2019/2016规定了能效标识要求，

补充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制冷电器能效标识的条例（EU)）2017/1369，并废除了委员会授权法

规（EU)）1060/2010号 4。

另外，修订有关服务器和数据存储产品、电动机和变速驱动器、制冷电器、光源和独立控制装

置、电子显示器、家用洗碗机、家用洗衣机和家用洗干机、具有直接销售功能的制冷电器的生态

设 计 要 求 条 例（EU）2019/424、（EU）2019/1781、（EU）2019/2019、（EU）2019/2020、（EU）

2019/2021、（EU）2019/2022、（EU）2019/2023 和（EU）2019/2024的 2021 年 2 月 23 日委员会条例

（EU）2021/3415 包含了修订 2019/2019 生态设计要求的规定。并且，修订有关电子显示器、家用洗

衣机和家用洗衣机 - 干衣机、光源、制冷电器、家用洗碗机和具有直接销售功能的制冷电器的能效标

识规定的委托条例的（EU）2019/2013、（EU）2019/2014、（EU）2019/2015、（EU）2019/2016、
（EU）2019/2017 和 （EU）2019/2018 的 2020 年 12 月 17 日委员会委托条例（EU）2021/3406 包含

修订 2019/2016能效标识要求的规定。

这套欧盟法规已于 2021年 3月生效。

范围

欧盟法规中的范围适用于总容积大于 10升且小于等于 1500升的电力驱动的制冷电器。它们不包括：

• 专业冷藏柜和冷风柜，但专业卧式冷冻柜除外；

• 具有直接销售功能的制冷电器；

• 移动制冷电器；

• 主要功能不是通过冷藏来储存食品的电器。

中国标准适用于带电动压缩机、葡萄酒储藏柜和内置制冷电器的家用冰箱。它不适用于：

• 带透明门专门用于展示的冰箱；

• 其他特殊用途的冰箱。

中国标准强调其包括 500升及以上的冰箱，其在容积方面没有范围限制。

欧盟法规和中国法规均涵盖家用冰箱、冷柜、冷藏冷冻箱以及葡萄酒储藏柜。主要区别在于 GB 
12021.2-2015不适用于吸收式冰箱 7，也不包括带透明门的冰箱。

能效测试程序

IEC 62552 标准《家用制冷电器 - 特性和测试方法》已于 2015 年更新，并于 2020 年修订，当前版本

为 EC 62552:2015+AMD1:2020。相对于此前的 2007年版本，此版做出了重大更新。特别是在能耗测

试方面现在有两个指定的环境温度（16℃和 32℃），并且在没有测试包的情况下进行。IEC 62552-
3:2015/AMD1:2020《家用制冷电器 - 特性和测试方法 - 第 3部分：能耗和容积》8。

GB 12021.2-2015 提到其适用最新版本的 IEC 62552，因此，该标准目前基于 IEC 62552-3:2015/
AMD1:2020。

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2019&from=DE 
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2016&from=EN
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1R0341&from=EN
6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1R0340&from=EN
7　对应欧盟法规中的低噪音制冷电器。
8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180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2019&from=D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19R2016%26from%3D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21R0341%26from%3D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21R0340%26from%3DEN
https://webstore.iec.ch/publication/2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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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盟市场，生态设计法规的附件 III 对测量方法做了详细规定。欧盟法规大部分基于 IEC 62552-
3:2015/AMD1:2020，但是澄清了一些具体的点。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发布了 EN 
62552:2020 标准，提供了根据生态设计和标识规定测量能源性能的专用方法。对测试影响最大的主

要差异为：

• EN 标准对冰温室有额外的要求 / 测试 9。如果制冷电器不满足此要求，则不能定义冰温室。

• EN 标准对葡萄酒储藏柜有额外的要求。根据 EN IEC 62552-2:2020 的规定，在 25℃的储存

测试期间，必须测量冰温室中的相对湿度，并且应在 50-80% 之间。

• 在冷冻能力测试中，EN 标准比 IEC 标准更好地定义了放置轻负荷的空间，可以移除以便

为轻负荷腾出空间的堆叠被最小化。

• 能耗测试时热电偶传感器的位置可能略有不同。 

根据 IEC 标准和 EN 标准，变温室必须设置为耗能最高的状态，欧盟法规规定它必须设置在最冷的

状态下，但储存新鲜食物和 / 或冰温室的变温室除外 10。

通常情况下，欧盟法规和中国法规使用的测试程序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差

异对测量能耗的影响非常有限。对于葡萄酒储藏柜和带有冰温室的制冷电器，测试程序的差异产生

的影响较大。

产品分类

中国区分了 10 类家用制冷电器，而欧盟只区分了 6 类。表 3.2.1 概述了相关产品分类。中国大部分

常见的家用制冷电器分类在欧盟法规中均被界定为单一类别。

                                                                                                                                                                         

                                                                                                                                                                                                                 11             

                                                                                                                                                                                                                                                                        12

中国 欧盟

未列入 带保鲜室的专用低噪音制冷电器

未列入 带透明门的低噪音制冷电器

未列入
其他低噪音制冷电器，但带有冷冻室的低噪音组合电器除
外

未列入 带透明门的储酒电器

10. 葡萄酒储藏柜 其他储酒电器

1. 无星级室的冰箱
2. 带 1星级室的冰箱
3. 带 2星级室的冰箱
4. 带 3星级室的冰箱
5. 冷藏冷冻箱
6. 冷冻食品储藏柜
7. 卧式冷藏冷冻柜
8. 卧式冷冻柜
9. 立式冰柜

所有其他制冷电器，但带有冷冻室的低噪音组合电器除外

9　  定义见 EN IEC 62552-3：2020 附件 ZA 冰温室温度控制测试。 
10　见生态设计法规的附件 III 1(a) 和 III 1(f)(1)。
11　指没有蒸气压缩及空气传播声噪音低于 27A 加权分贝的制冷电器，以 1 pico watt 为参照（dB(A) re 1 pW）。
12　这是最常见的产品类别。

表 3.2.1：家用冰箱的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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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指标

在中国，GB 12021.2:2015中冰箱的标准能效指数定义为：

其中：

• Ebase：基准耗电量（千瓦时 /24 小时）是产品能耗比较的基准，定义为：

 
 

M 和 N 反映了参考电器的性能，这些值依产品类别而定。

Vadj 是冰箱的可调节容积，反映了电器提供的能量服务。它基于每个室的容积和温度，并考

虑到电器是否为内置以及气候等级。

CH 是变温室修正系数。

Sr 是功能修正因子。

• Es 为标准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 /24 小时，计算公式为：

其中 Edaily,16℃和 Edaily,32℃是根据 IEC 62552:3-2015 标准在 16℃和 32℃环境温度下稳定运行

时测得的日耗电量。

Day16℃ =192 天，Day32℃ =173 天。

能效标识等级和最低能效标准水平均以 ηs 设定。

在欧盟，能效指数（EEI）被定义为：

EEI=AE/SAE

其中：

• AE：年能耗（千瓦时 /a），计算公式为：

         AE=365×Edaily/L+ Eaux

其中： 
Edaily=0.5×(E16 + E32)
Eaux：辅助能量 
L：主要系数

• SAE：标准年能耗（千瓦时 /a），计算公式为：

其中：

c：隔室的索引号（n：隔室的总数）

Vc：容积

V：总容积

rc、Nc、Mc 和C：针对每个隔室的建模参数 
Ac、Bc 和D：除霜、内置 / 独立式和冷冻星级的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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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标识类别和最低能效标准级别均根据 EEI 设置。

中国（ηs）和欧盟（EEI）采用的能效指标基于不同的方法，因此计算也不同。在中国，用于计算参

考电器能耗的建模参数基于产品类别。而在欧盟，相关参数是特定的。虽然中欧两种方式测得的能

耗都是根据 16℃和 32℃环境温度下的能耗计算得出，但是加权不同。

能效等级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无法直接比较中欧此类产品的能效等级。

中国能效标识使用的能效等级和默认的最低能效标准等级（设置为 5级）如表 3.2.2所示。

能效
等级

冷藏冷冻箱 葡萄酒储藏柜 卧式冷藏冷冻柜
其它类型

( 类型 1、2、3、 4、6、8、9）

标准能效指数
ηs

综合能效指数
ηs

标准能效指数
ηs

标准能效指效
ηs

标准能效指数
ηs

1 ηs < 25% ηs < 50% ηs < 55% ηs < 35% ηs < 45%

2 25% < ηs ≤ 35% 50% < ηs ≤ 60% 55% < ηs ≤ 70% 35% < ηs ≤ 45% 45% < ηs ≤ 55%

3 35% < ηs ≤ 50% 60% < ηs ≤ 70% 70% < ηs ≤ 80% 45% < ηs ≤ 55% 55% < ηs ≤ 65%

4 50% < ηs ≤ 60% 70% < ηs ≤ 80% 80% < ηs ≤ 90% 55% < ηs ≤ 65% 65% < ηs ≤ 75%

5 60% < ηs ≤ 70% 80% < ηs ≤ 90%   90% < ηs ≤ 100% 65% < ηs ≤ 75% 75% < ηs ≤ 85%

如表 3.2.2 所示，根据相应测试方法的适用性，标准能效指数和综合能效指数指标均适用于评价冷藏

冷冻箱的能效，但在该标准的现行版本中，其他产品类别只使用了标准能效指数指标。

欧盟的能效指数最低能效标准限值见表 3.2.3，标识指标见表 3.2.4。到 2024 年 3 月，所有产品类别

的最低能效标准要求将会更加严格。

EEI
（2021年 3月 1日起）

EEI
（2024年 3月 1日起）

带保鲜室的专用低噪音制冷电器 375 312

带透明门的低噪音制冷电器 380 300

其他低噪音制冷电器，但带有冷冻室的低噪音组合电器除外 300 250

带透明门的储酒电器 190 172

其他储酒电器 155 140

所有其他制冷电器，但带有冷冻室的低噪音组合电器除外 125 100

表 3.2.2 ：适用于中国家用冰箱的能效等级指标（其中 5级为最低能效标准要求）

表 3.2.3 ：家用冰箱的最大 EEI，以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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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EEI）
A EEI ≤ 41
B 41 < EEI ≤ 51
C 51 < EEI ≤ 64
D 64 < EEI ≤ 80
E 80 < EEI ≤ 100
F 100 < EEI ≤ 125
G EEI > 125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中国和欧盟的家用制冷电器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占市场份额最大的压缩机驱动冰箱、

冷柜和组合冷藏冷冻箱，以及没有透明门的葡萄酒储藏柜，都被这两个经济体所覆盖。虽然 IEC 
62552:2015+AMD1:2020 完全适用于中国法规，但欧盟要求的测试程序存在一些偏差。对于冰箱、冷

柜和组合冷藏冷冻箱，预计这两个经济体的能源消耗指标将接近。带冰温室的葡萄酒储藏柜和电器

在测试程序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偏差。

中欧在此方面采用的能效指标不同，但是由于测试程序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可计算一个经济体的能

效并估算另一个经济体的能效。

总体而言，双方此方面的一致性的可能性很高，但欧盟并未完全遵照 IEC 标准，此法规 2021 年才刚

刚实施。

3.3 电视

现有法规概述

在中国，GB 24850-2020《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了电视最低能效标准和能

效等级（在能效标识上使用）。

2019 年 10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条例（EU）2019/2021 规定了包含最低能效标准在内的欧盟生态设计要

求。该法规依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 制定的电子显示器生态设计要求，修订欧盟委

员会条例（EU）1275/2008以及废除欧盟委员会条例（EC）642/2009。2019年 3月 11日的欧盟委员

会委托条例（EU）2019/2013 规定了能效标识要求。该条例补充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电子显示器

能效标识的条例（EU）2017/1369 以及废除欧盟委员会委派条例 (EU)1062/2010。

此外，2021 年 2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条例（EU）2021/341 包含了修订 2019/2021 生态设计要求的规

定。该条例修订了关于服务器和数据存储产品、电动机和变速驱动器、制冷设备、光源和独立控制

装置、电子显示器、家用洗碗机、家用洗衣机和家用洗衣烘干两用机和带有直接销售功能的制冷设

备的生态设计要求的条例 (EU) 2019/424、(EU) 2019/1781、(EU) 2019/2019、(EU) 2019/2020、(EU) 
2019/2021、(EU) 2019/2022、(EU) 2019/2023 和 (EU) 2019/2024。

中国和欧盟法规 / 标准均为最新版本，均已经在 2019年至 2021年期间采用。

表 3.2.4：欧盟冰箱的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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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中国和欧盟相关法规 / 标准涉及的产品除了电视还有其他产品，但由于此次分析的重点是电视，因此

没有进一步讨论其他产品。对于电视，中国标准适用于在 AC 220V、50 赫兹供电电源条件下正常工

作，以地面、有线、卫星或其他模拟、数字信号接收、解调及显示为主要功能的液晶电视（LCD）

和有机发光二极管电视（OLED），也适用于主要功能为电视，不具备调谐器，但作为电视产品流通

的 LCD 和 OLED 显示设备。

欧盟法规规定其适用于电视 13，但以下情况除外：

a）屏幕小于或等于 100cm2 的电子显示器；

b）投影机；

c）一体化视频会议系统；

d）医疗显示器；

e）虚拟现实耳机；

f） 已经纳入或将纳入到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12/19/EU 第 2条第 3（a）和 4点中的 
      显示器；

g）根据指令 2009/125/EC 第 2条第 2点的定义为组件或子组件的电子显示器；

h）工业显示器；

i） 广播显示器；

j） 安全显示器；

k）数字互动白板；

l） 数码相框；

m）符合下列任意一项特征的数字标牌显示器：

i. 被设计和构造为显示模块，被集成用作较大显示屏幕的局部图像区域，而不作为  独
立的显示设备使用；

ii. 户外长期使用的、带外壳的分布式独立显示器；

iii. 屏幕区域小于30 dm2或大于130 dm2，户外长期使用的、带外壳的分布式独立显示器；

iv. 像素密度小于 230 像素 /cm2 或大于 3 025像素 /cm2 的显示器；

v. 在标准动态范围（SDR）模式下峰白亮度大于或等于 1 000 cd/m2;
vi. 没有视频输入接口和显示驱动器，不能正确显示标准化的动态视频测试信号，用于功

耗测定；

n）状态显示器；

o）控制面板。

 
能效测试程序

中国和欧盟使用的测试方法的核心与国际标准《音频、视频和相关设备—功耗测试—第一部分：总则》

（IEC 62087-1:2015）高度一致。该标准规定了音频、视频和相关设备功耗测试的一般要求。该系列

标准的其他部分规定了对具体设备的要求，可以取代本标准的相关要求。此外，IEC 62087系列标准

的这一部分定义了关于功耗测试的不同工作模式。IEC 62087-1第一版与 IEC 62087-2至 IEC 62087-6
一起取代了旧的 IEC 62087:2011。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均采用此标准，但是在标准的应用方法和影

响电视实测能效和开机功耗等的有关测试规定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地区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 2月 23 日发布的 EU 2021/341（见上文）条例包括了对 EU 2019/2021作出的

一些修订，主要是关于测试方法，包括不同于 IEC 62087 的动态视频序列。该文件规定了新的 SDR
电视测试用动态视频序列（包括用于 SD 和 HD 的视频序列）和 HDR 电视测试用动态视频序列（分

13　这里“电视”指的是主要为显示和接收音视频信号而设计并且由一个电子显示器和一个或多个调谐器 / 接收器组成的         
        电子显示器设备；并且电子显示器指的是以显示有线或无线来源的可视信息为主要功能的显示屏及相关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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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HLG 和 HDR10两种模式的的 5分钟动态视频序列），可以通过指定的欧盟网站地址进行下载。

此外，峰值白色亮度测试采用新的带颜色的“框和轮廓”动态测试序列，而非以前的三条黑白序列模式。

因此，欧盟现在的测试方法已与 IEC 62087有很大不同，而中国测试方法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

中国和欧盟的电视测试方法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很容易影响其能效测试结果的可比性，特别是对于

重要的开机功耗值，如下所述：

• 在欧盟，电视上市时必须以“家庭模式”设置，而且在初始激活时可能会有一个强制菜单，

该菜单会提出其他设置。在提供强制菜单的情况下，正常配置应设置为测试时的默认选择，

否则正常配置应设置为开箱即用。在中国，出厂时应将正常配置设置为默认模式 ( 相当于开

箱即用设置 )，否则，如果没有提供默认设置或默认设置无法调整亮度和对比度，则应设置

类似模式以供使用。虽然中欧使用的方法看上去很相似，但为了获得最佳的亮度或能耗，

制造商可能会调整强制菜单或默认菜单 14。这可能会造成差异，但是需要开展深入的调研才

能知道这会产生多大影响。

• 在调整平板电视测试时的工作状态时，中国采用极限八灰度九窗口信号来调整对比度和亮

度设置，并且测试九个窗口的亮度，然而欧盟却没有。这个操作影响亮度测试结果，但似

乎不影响开机功耗测试结果。

• 欧盟设置了在标准模式下对电视进行测试时的最小峰白亮度指标，而中国没有提出任何亮

度要求，仅仅是要求记录实测亮度。

• 欧盟分别在标准动态范围（SDR）和高动态范围（HDR）模式下对电视进行测试，并且规

定了这两种模式的相应动态视频序列。中国测试方法使用 IEC 62087动态视频序列，其仅适

用于 SDR 模式，无法激发电视进入 HDR 模式，也就无法测试和量化电视在 HDR 模式下的

开机功耗。

• 关于自动亮度控制（ABC），欧盟测试方法规定，如果 ABC 可用，测量时应将其关闭，若

无法关闭，则应在 ABC 传感器处给予 100 lx 的环境光照度。中国的测试方法规定，测试时

将平板电视的环境光控制关闭。如果不能关闭，为保证平均亮度测试顺利进行，只在光感

应器处给予不低于 300 lx 的照度，并在报告中注明。这些要求很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然而，

其目的（阻止 ABC 功能启动）和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却是相同的。

• 在低功耗模式测试方法上可能有一些差异，但这将需要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来核实。

由于存在以上这些差异，无法直接比较根据中国和欧盟测试程序报告的开机功耗值。

产品分类

尽管措辞上存在差异，从实际使用来看，两个经济体的电视主要产品类别是相同的（例如，欧盟理

论上包括非平板电视，而中国虽然没有指明但实际上包括现在采用平板技术的所有电视产品）。

除此之外，能效标识相关要求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于高动态范围 HDR 电视产品，欧盟允许根据标     
准动态范围 SDR 电视测试方法和高动态范围 HDR 电视测试方法对电视的能效进行测试和评级。中

14　这是由于中国和欧盟对能效评级标准不同所致（见下一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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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准将所有电视都按照 SDR 产品对待（虽然中国的大多数高档电视都具有 HDR 功能，但是 IEC 
62087中缺少测试序列，并且由于缺少 HDR 片源，HDR 功能在电视实际使用中不能充分利用）。 

就最低能效标准来说，欧盟生态设计法规将开机模式的最低能效标准分以下类别设置：

• 分辨率不大于 2 073 600像素（HD）的电视；

• 分辨率大于 2 073 600像素（HD）且不大于 8 294 400像素（UHD-4k）的电视；

• 分辨率大于 8 294 400像素（UHD-4k）以及适用于 MicroLED 显示的电视。

中国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实施规则同样将最低能效标准（流明 / 瓦）分以下类别设置：

• 分辨率不大于 1920×1080 的电视（相当于 2 073 600 像素）（HD）；

• 分辨率大于 1920×1080（2 073 600 像素）（HD）且不大于 3840×2160（8 294 400 像素）

的电视（UHD-4k）；

• 分辨率大于 3840×2160（8 294 400 像素）的电视（UHD-4k）。

能效指标

欧盟综合开机功耗和屏幕面积来设定能效指标，该指标用于能效标识分级：

其中：

A：电视观看区域面积，单位：dm2

Pmeasured ：在标准模式下电视的开机功耗，单位：瓦特

corrl：校正系数，根据电视、监控器或数字标牌所用的屏幕而不同。其仅适用于能效标识分级，

不适用于生态设计法规的最低能效标准。

能效标识分级根据该能效指标进行设置，但在最低能效标准等级下，所应用指标略有不同。要求大

屏幕电视需要达到更低的单位面积功耗才可以满足相关能效要求。这权衡考虑了技术和统计分析的

结果，即一般情况下，与小屏幕相比，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大屏幕电视往往容易达到更低的

单位面积功耗水平。因此，标准的这一设计避免了不经意鼓励大屏幕电视拥有高功耗。

中国标准中使用的能效指标是标准模式下的实测亮度和功耗的比值流明 / 瓦，数值越高，则能效越高。

这与欧盟的方法不同，因为它允许屏幕亮度和屏幕功率一样是可变的，而且它没有考虑到在给定的

亮度水平下，大屏幕比小屏幕功耗更少的特点。

能效等级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无法直接比较两个经济体关于此类产品的的能效要求，比较能效要求将需要

开展不同测试方法下测试结果的归一化换算工作。如果成功的话，这样的换算方法可能能够确定两

个经济体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等级要求的相对严格程度，但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其可靠性将

不足以允许为了合格评定目的将任何给定的产品测试结果在两个经济体的标准体系之间进行转换。

欧盟的最低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等级指标见表 3.3.1和表 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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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欧盟电视最低能效标准（MEPS）

EEImax 适用于分辨率达到

HD 级别的电视

EEImax 适用于分辨率超过 HD 且

达到 UHD 级别的电视

EEImax 适用于分辨率超过 UHD 的电视

和 MicroLED 电视

2021年 3月 1日 0.90 1.10 不适用

2023 年 3 月 1日 0.75 0.90 0.90

表 3.3.2：欧盟电视能效标识等级指标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 (EEIlabel )
A EEI label < 0.30
B 0.30 ≤ EEI label < 0.40
C 0.40 ≤ EEI label < 0.50
D 0.50 ≤ EEI label < 0.60
E 0.60 ≤ EEI label < 0.75
F 0.75 ≤ EEI label < 0.90
G 0.90 ≤ EEI label

此外，修订后的生态设计法规规定：

“除非最终用户明确同意，否则在软件或固件更新后，当使用最初用于符合性声明的相同测试

程序进行测量时，产品的能耗和任何其他声明的参数不得降低。拒绝更新不应导致性能变化。

软件更新决不能改变产品的性能，使其不符合用于符合性声明的生态设计要求。”

表 3.3.3 显示了中国电视的能效等级指标。

表 3.3.3：中国电视能效等级指标

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能源效率 /（cd/W） 4.0 3.0 2.0 1.5 1.0

分辨率不大于 1920×1080 的平板电视的能效限定值所要求的最低能源效率为表中能效等级的 3 级；

分辨率大于 1920×1080 且不大于 3840×2160 的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所要求的最低能源效率为表中

能效等级的 4 级；分辨率大于 3840×2160 的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所要求的最低能源效率为表中能效

等级的 5级。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尽管在中国和欧盟销售的电视采用相同的技术（至少大部分），并且销售量都很大，但测试方法和

能效指标缺乏共性意味着无法比较最低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等级指标。似乎没有内在的理由可以说

明，为什么这种方法上的差异存在于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两个经济体在应用在世界其他地方广泛

使用的 IEC 标准的时候都进行了变更。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两个经济体制定能效要求和政策

措施的过程发生脱节。在实践中，如果要考虑对电视相关要求进行协调，就需要更高层级部门对此

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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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机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对电机有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和能效标识要求，在 GB18613-2020《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

中做出了相关规定。

欧盟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第 2019/1781 号条例中提出了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和能效等级披露

（信息和铭牌）要求。该法规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09/125/EC 号指令规定了电机和变速驱动

器的节能设计要求，修订了第 641/2009 号条例中关于独立式无轴循环器和集成在产品中的独立式无

轴循环器的生态设计要求，并废除了欧盟委员会第 640/2009号法规。

中国和欧盟最近都修订了目前适用的法规，分别于 2020年和 2021年修订。

范围

对于最重要的电动机类别（三相感应电机），在市场采用等级和能源使用方面，中国和欧盟相关要

求的适用范围几乎相同。欧盟对某些类型的单相交流感应电机和集成变速驱动的电机也有要求，而

这两种产品在中国都不受监管。相反，中国对特定类型的直流电机设定了要求（欧盟没有），并区

分了电容启动异步电机、电容运转异步电机、双值电容异步电机和空调器风扇用电容运转电机的要求。

下表 3.4.1总结了这些要求的适用范围。

表 3.4.1：电机相关要求的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 中国 欧盟

交流感应电机

极点数量 2, 4, 6, 8 2, 4, 6, 8
功率范围（千瓦） 0.12 – 1000 0.12 -1000
电压范围 < 1000 V 50 V 至 1000 V 
电机转速 单一速度 单一速度

相数 3 3 或 1

频率 50 赫兹 50或 50/60赫兹

直接启动 范围内 不包含

直流电机
空调风扇用无刷直流电机

（10瓦 ~1100瓦）
无

变速驱动器 无 有

其他类型

• 电容启动异步电机

• 电容运行异步电机

• 双值电容异步电机

• 空调器风扇用电容运转电机

Ex eb 增安型电机

能效测试程序

先验看来，中国和欧盟的能源性能测试标准完全一致。两者似乎都与 IEC 电机能源性能测试标准完

全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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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0034-1:2017《旋转电机 - 第 1部分：定额和性能》

• IEC 60034-2-1:2014《旋转电机 - 第 2-1 部分：确定测试中的损耗和能效的标准方法（不包

括牵引车辆的机器）》

IEC 60034-1:2017适用于所有旋转电机，其他 IEC 标准涵盖的电机除外。

需要进行更详细的调查，以确认该标准在中国和欧盟使用的版本，以及在中国 / 欧盟标准中的应用是

否有任何修改；然而，在过去的 15 年里，各方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使国家 / 地区标准与国际电机

标准保持一致，而且看起来很可能已经完全一致。

IEC 60034-2-1:2014(B) 旨在建立从测试中确定能效的方法，并规定了获得具体损耗的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 IEC 60034-1 范围内的直流电机以及各种尺寸的交流同步电机和感应电机。与先前版本相比，

最新版本包含了以下重大技术变化：将测试方法分为首选方法和现场或常规测试方法；增加了仪表

要求的细节；增加了特定方法所需的测试说明，其顺序与执行测试所需的顺序相同。

需要展开更详细的调查，以确认该标准在中国和欧盟使用的版本，以及在中国 / 欧盟标准中的应用方

式是否有任何修改。

产品分类

如表 3.4.1 所示，交流感应电机可通过以下方式区分：极数、电压范围、频率范围、相位和速度，但

对于主要的交流感应电机类型而言，中国和欧盟的分类完全一致。

一个区别是，中国对交流感应电机的能效要求也适用于防爆类型，而欧盟将这种子类型列为一个单

独的类别。

除此之外，如表 3.4.1所示，双方标准所涵盖（或不涵盖）其他类型的电机方面也存在差异。

能效指标

中国和欧盟都使用交流感应电机效率指标和分类（即分级），这些指标和分类完全符合中规定的

IEC 方法：

• IEC 60034-30-1:2014《旋转电机 - 第 30-1 部分：线控交流电机的效率等级（IE 代码）》 

IEC 60034-30-1:2014规定了单速电机的能效等级，根据 IEC 60034-1或 IEC 60079-0的标准，该电机

在正弦电压电源下运行。该标准建立了一套基于频率、极数和电机功率的极限能效值。专为转换器

操作设计的电源电压或绝缘电机之间没有区别，尽管这些电机技术不一定都能达到更高的能效等级。

欧盟对集成变速驱动器电机的要求被认为是采用了与 IEC 60034-2-3:2020:《旋转电机 - 第 2-3 部分：

确定变频交流电机损耗和能效的特殊测试方法》一致的能效分类。

能效等级

中国和欧洲法规中规定的交流感应电机的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和能效等级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的 IE
分类一致。中国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将 0.12 千瓦至 1000 千瓦的所有交流感应电机设定为 IE3 级，包括

Ex eb 增安型电机。欧盟在 2021 年对功率范围为 0.75 千瓦至 1000 千瓦的电机采用相同的标准，不

包括 Ex eb 增安型电机（无最低能效标准限值要求），但对功率范围为 0.12 千瓦至 0.75 千瓦的电机

采用 IE2（能效低于 IE3）。然而，从 2023 年开始，欧盟将要求 75 千瓦至 200 千瓦容量范围内的交

流感应电机最低要达到 IE4级，0.12千瓦至 1000千瓦的 Ex eb 增安型电机最低达到 IE2级。从 2023

年起，欧盟还将要求功率大于 0.12 千瓦的单相电机达到 IE2 级（中国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对此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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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中国还为以下几类电机设定了最低能效标准限值：

• 电容启动异步电机

• 电容运转异步电机

• 双值电容异步电机

• 空调风扇用电容运转电机

以上设定适用于比主要三相交流感应电机组别中大多数电机容量更小的电机。

欧盟要求，符合此范围规定的电机需按照最新版的 IEC 600034-30-1 报告其 IE 等级（从 IE1 到

IE4）。中国将这些 IE 等级转换为能效等级，其中对于主要的三相交流感应电机类别，等级 3（最低

限定等级）对应 IE3，等级 2 对应 IE4，但等级 1 似乎与 IE5 等级一致。IE5 级，有时也被称为超高

能效等级，是一个更高的级别，正在讨论是否正式纳入 IEC 标准。

对于集成变速驱动器的电机，欧盟最低能效标准限值标准设定在 0.12 千瓦至 1000 千瓦功率范围内的

IE2水平。中国对此类电机没有要求。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中国和欧盟对于最重要的电机类别（主要是交流感应类型）的协调程度已经显得非常高。测试方法

和能效等级系统似乎完全一致，但这需要在更深入的调查中进行验证，至少对于最重要的电机类型

而言。然而，双方未来还有进一步协调的潜力，因为：

• 中国已经采用了事实上的 IE5 能效等级，而欧盟没有（大概是因为这在 IEC 标准中还没有

得到官方认可）；

• 中国对部分直流电机类型和一些其他交流电机类型有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和分级要求，而欧

盟没有；

• 欧盟对单相电机和集成变速驱动器的电机有最低能效标准限值要求，而中国没有；

• 中国的最低能效标准限值对 0.12-0.75 千瓦范围内的电机（直到 2023 年）以及 Ex eb 增安

型电机的要求更高。

这表明，尽管中国和欧盟最近都通过了相关法规，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双方未来在探索电机领域进

一步协调的潜力很大。

3.5 配电变压器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在 GB 20052-2020：《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中规定了变压器的最低能效标准

（MEPS）和能效等级。

欧盟实施 2019 年 10 月 1 日第 2019/1783 号委员会条例（欧盟）规定的最低能效标准，该条例修订了

第 548/2014号关于小型、中型和大型电力变压器执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 的条例（欧

盟）。

现行的很多要求详见：2014 年 5 月 21 日第 548/2014 号有关小型、中型和大型电力变压器执行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 的委员会条例（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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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此方面的最新法规分别是在 2020 年和 2019年制定的，都是最新版本。

范围

中国在《GB 20052-2020：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中规定了变压器的三相电力变压器能

效最小限定值、能效等级和测试方法。适用于电压水平 10千伏额定容量的 30 千伏安 -2500千伏安油

浸式三相无励磁调压配电变压器、额定容量 30 千伏安 -2500 千伏安的干式配电变压器、额定频率为

50 赫兹的油浸式三相变压器、电压等级 35 千伏 -500 千伏，额定容量为 3150 千伏安及以上。不适用

于高阻抗变压器。

在欧盟 2019/1783 法规中，规定了在 50 赫兹输配电网络或工业应用中使用的最低额定功率为 1 千伏

安的电力变压器在上市或投入使用时的生态设计要求。包括：

• 中型电力变压器，即所有绕组的额定功率小于或等于 3150 千伏安，设备最高电压大于 1.1
千伏且小于或等于 36 千伏的电力变压器；

• 大型电力变压器，即至少有一个绕组，其额定功率大于 3150 千伏安或对于大于 36 千伏设

备的最高电压的电力变压器。

该规定不适用于专门为下列用途设计的变压器：

(a) 仪表电压器，专门设计用于向测量仪器、仪表和保护或控制装置或类似设备发送信息信号；

(b) 专为电子或整流负荷供给直流电源而设计的变压器。本豁免项不包括从直流电源提供交流

电源的变压器，如风力涡轮机和光伏应用的变压器或专为直流输配电应用而设计的变压器。

(c) 专为与熔炉直接连接而设计的变压器；

(d) 特别设计用于安装在固定或浮动的海上平台、海上风力涡轮机或船舶和各种船只上的变压 
器；

(e) 特别设计用于因意外事故（如停电）或电站翻新而导致一定时间内正常供电中断的情况的

变压器，而不是用于对现有变电站的永久升级；

(f) 在铁路应用固定设施中，直接或通过转换器与交流或直流接触线连接的变压器（带独立或

自动连接绕组）；

(g) 专门为在电力系统中直接或通过阻抗提供中性接地连接而设计的接地变压器；

(h) 专门设计安装在车辆上，直接或通过转换器与交流或直流接触线连接，用于铁路固定设施

的特殊用途牵引变压器；

(i) 专门为起动三相感应电动机而设计的启动变压器，以消除供电电压突降，并在正常运行期

间保持无电状态；

(j) 专门为测试电气设备电路中产生特定电压或电流而设计的测试变压器； 
(k) 专门为电弧焊设备或电阻焊设备而设计的焊接变压器；

(l)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94/9/EC 之规定，专门为防爆应用设计和地下采矿应用的变压

器；

(m) 专门为深水（潜水）应用设计的变压器；

(n) 5 MVA 的中压（MV）至中压（MV）的接口变压器，用作网络电压转换方案中使用的接口

变压器，安装在两个中压网络的两个电压等级之间，能够应对紧急过载；

(o) 专为保障核装置设施的安全而设计的中型、大型电力变压器；

(p) 额定功率 5千伏以下三相中型电力变压器。

请注意，本报告中的分析仅限于配电变压器，基本符合欧盟法规中应用的中型电力变压器的定义范围，

因此不再进一步考虑大型电力变压器。

能效测试程序

中国和欧盟都可以被视为根据 IEC60076 系列（中国依据 JB/T10317-02 和 GB 20052-2020，欧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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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N50464-1:2007）的测试程序来测量变压器功率损耗。具体地说，中国和欧盟所使用的方法都可

被理解为大体上与下列所述方法一致：

• IEC60076-1:2011《电力变压器 - 第 1 部分：总则》，适用于三相和单相电力变压器（包括

自耦变压器），但某些类别的小型和特殊变压器除外。

• IEC 60076-11:2018《电力变压器——第 11 部分：干式变压器》适用于设备最高电压为 72.5
千伏及至少有一个绕组在 1.1 千伏以上运行的干式电力变压器（包括自耦变压器）。

• IEC TS 60076-19:2013《电力变压器 - 第 19 部分：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损失测量不确定性

的测定规则》，说明了在电力变压器的例行测试中，评估影响空载和负荷损耗测量的不确

定性时应采用的程序。

• IEC 60076-24:2020《电力变压器 - 第 24 部分：调压配电变压器（VRDT）技术条件》，适

用于 36 千伏及以下设备的最高电压为 25 千伏安至 3150 千伏安的中型电力变压器，或最大

值为 1.1 千伏的装有调压装置的低压电网。调压配电变压器是一种装有控制一次或二次电

压元件的变压器，用于有载电压调节。

测试程序也与 IEC60076系列的其他相关标准相一致。

产品分类

中国相关规范区分了以下变压器类别（配电型）：

• 10 千伏油浸式三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配电变压器；

• 10 千伏干式三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配电变压器；

• 35 千伏油浸式三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电力变压器；

• 35 千伏油浸式三相双绕组负荷调压电力变压器；

• 此外还有 24 种电压等级更高的变压器（不属于配电变压器）。

在这些类别中，对于最重要的配电变压器产品类别的要求，根据产品是使用电工钢带还是非晶合金，

中国的最低能效标准（MEPS）等级有所不同（欧盟的要求中没有这样的区别）。

欧盟规定区分了中型电力变压器（本节分析对象）和较大型电力变压器（这里不考虑）。在中型电

力变压器（即配电变压器）类别内，规范目录中还进一步区分了以下子类别：

• 三相液浸式中型电力变压器，一绕组 Um15 ≤ 24千伏，另一个绕组 Um ≤ 1.1千伏；

• 三相干式中型电力变压器，一绕组 Um ≤ 24 千伏，另一个绕组 Um ≤ 1.1千伏；

• 如果是绕组电压与一个或两个绕组双电压（额定功率≤ 3150 千伏安）其他组合的情况，适

用满载和无载损耗校正因子：
o 一个绕组 Um ≤ 24 千伏，另一个绕组 Um > 1.1 千伏；
o 一个绕组 Um = 36 千伏，另一个绕组 Um ≤ 1.1 千伏；
o 一个绕组 Um = 36 千伏，另一个绕组 Um > 1.1 千伏；
o 单绕组双电压的情况；
o 双绕组双电压的情况；

• 额定功率≤ 3 150 千伏安的中型电力变压器，配备有分接联结，适合在有电或有载时运行以

适应电压（该类别包括调压配电变压器 16）；

• 柱上变压器 17。

总之，中国和欧盟都通过产品是液体（油）冷却型还是干式来区分变压器的能效，但只有欧盟区分

了柱上变压器或其他位置变压器（实际操作上，接地安装在衬垫上）。

15　适用于变压器绕组的“设备最高电压”（Um）是三相系统中的最高均方值相间电压，变压器绕组是根据其绝缘设计的。
16　“调压配电变压器”是指在变压器油箱内、外配有附加部件的中型电力变压器，用于自动控制变压器的输入或输出电压， 
         以实现有载调压。
17　“中型柱上变压器”是指额定功率达 315 千伏安的电力变压器，适合户外使用，设计用于安装在架空电力线路的支撑
         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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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指标

中国和欧盟都根据最大限定无载（即零负荷）和满载（即最大负荷）的功率损耗限值来设置配电变

压器最低能效标准（MEPS），功率损失限值以瓦特表示。其他一些经济体将其 MEPS 的最大限定

损耗设为负荷的 50%。当中国和欧盟使用的这种方法得以应用时，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完善的公式来

确定在任何给定的负荷等级下，限定的最大损耗是多少。这意味着，两个经济体在任何给定负荷等

级下的效率水平，似乎有可以直接进行比较。

能效等级

中国和欧盟法规中限定的最大满载和空载损耗似乎是可直接对比的，因为测试方法和额定条件似乎

是一样的。表 3.5.1 显示了欧盟对液体变压器的要求，表 3.5.2 显示了中国对液体变压器（油浸变压

器）的要求。相比之下，欧盟的最低能效标准似乎比中国的更严格，介于中国的一级和二级要求之间。

欧盟没有为变压器设定更高的效率标准或等级，因此只能直接比较最低能效标准。

       表3.5.1 欧盟：两台绕组三相液浸式中型电力变压器（一台Um ≤ 24千伏，另一台Um ≤ 1.1千伏） 
                    的最大负荷和空载损耗（单位：瓦）

 

一级（2015 年 7 月 1 日起） 二级（2021 年 7 月 1 日起）

额定功率
( 千伏安 )

最大负荷损耗 Pk

( 瓦 )(*)
最大空载损耗 Po

( 瓦 )(*)
最大负荷损耗 Pk

( 瓦 )(*)
最大空载损耗 Po

( 瓦 )(*)

≤25 Ck (900) Ao (70) Ak (600) Ao - 10% (63)

50 Ck (1100) Ao (90) Ak (750) Ao - 10% (81)

100 Ck (1750) Ao (145) Ak (1250) Ao - 10% (130)

160 Ck (2350) Ao (210) Ak (1750) Ao - 10% (189)

250 Ck (3250) Ao (300) Ak (2350) Ao - 10% (270)

315 Ck (3900) Ao (360) Ak (2800) Ao - 10% (324)

400 Ck (4600) Ao (430) Ak (3250) Ao - 10% (387)

500 Ck (5500) Ao (510) Ak (3900) Ao - 10% (459)

630 Ck (6500) Ao (600) Ak (4600) Ao - 10% (540)

800 Ck (8400) Ao (650) Ak (6000) Ao - 10% (585)

1000 Ck (10500) Ao (770) Ak (7600) Ao - 10% (693)

1250 Bk (11000) Ao (950) Ak (9500) Ao - 10% (855)

1600 Bk (14000) Ao (1200) Ak (12000) Ao - 10% (1080)

2000 Bk (18000) Ao (1450) Ak (15000) Ao - 10% (1305)

2500 Bk (22000) Ao (1750) Ak (18500) Ao - 10% (1575)

3150 Bk (27500) Ao (2200) Ak (23000) Ao - 10% (1980)

(*) 表 1.1 中给出的额定值之间的千伏安额定值的最大损耗应通过线性插值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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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
容量
（千
伏安）

1级 2级 3级

短
路
阻
抗

电工钢带 非晶合金 电工钢带 非晶合金 电工钢带 非晶合金

空载
损失
（瓦）

负荷损耗
（瓦） 空载

损失
（瓦）

负荷损耗
（瓦） 空载

损失
（瓦）

负荷损耗
（瓦） 空载

损失
（瓦）

负荷损耗
（瓦） 空载

损失
（瓦）

负荷损耗
（瓦） 空载

损失
（瓦）

负荷损耗
（瓦）

Dyn11/
Yzn11 Yyn0 Dyn11/

Yzn11 Yyn0 Dyn11/
Yzn11 Yyn0 Dyn11/

Yzn11 Yyn0 Dyn11/
Yzn11 Yyn0 Dyn11/

Yzn11 Yyn0

30 65 455 430 25 510 480 70 505 480 33 535 510 80 630 600 33 630 600

4.0

50 80 655 625 35 735 700 90 730 695 43 780 745 100 910 870 43 910 870

63 90 785 745 40 880 840 100 870 830 50 930 890 110 1 090 1 040 50 1 090 1 040

80 105 945 900 50 1 060 1 010 115 1 050 1 000 60 1 120 1 070 130 1 310 1 250 60 1 310 1 250

100 120 1 140 1 080 60 1 270 1 215 135 1 265 1 200 75 1 350 1 285 150 1 580 1 500 75 1 580 1 500

125 135 1 360 1 295 70 1 530 1 450 150 1 510 1 440 85 1 615 1 540 170 1 890 1 800 85 1 890 1 800

160 160 1 665 1 585 80 1 870 1 780 180 1 850 1 760 100 1 975 1 880 200 2 310 2 200 100 2 310 2 200

200 190 1 970 1 870 95 2 210 2 100 215 2 185 2 080 120 2 330 2 225 240 2 730 2 600 120 2 730 2 600

250 230 2 300 2 195 110 2 590 2 470 260 2 560 2 440 140 2 735 2 610 290 3 200 3 050 140 3 200 3 050

315 270 2 760 2 630 135 3 100 2 950 305 3 065 2 920 170 3 275 3 120 340 3 830 3 650 170 3 830 3 650

400 330 3 250 3 095 160 3 660 3 480 370 3 615 3 440 200 3 865 3 675 410 4 520 4 300 200 4 520 4 300

500 385 3 900 3 710 190 4 380 4 170 430 4 330 4 120 240 4 625 4 400 480 5 410 5 150 240 5 410 5 150

630 460 4 460 250 5 020 510 4 960 320 5 300 570 6 200 320 6 200

4.5

800 560 5 400 300 6 075 630 6 000 380 6 415 700 7 500 380 7 500

1 000 665 7 415 360 8 340 745 8 240 450 8 800 830 10 300 450 10 300

1 250 780 8 640 425 9 720 870 9 600 530 10 260 970 12 000 530 12 000

1 600 940 10 440 500 11 745 1 050 11 600 630 12 400 1 170 14 500 630 14 500

2 000 1 085 13 180 550 14 000 1 225 14 640 710 14 800 1 360 18 300 720 18 300
5.0

2 500 1 280 13 360 670 15 450 1 440 14 840 860 16 300 1 600 21 200 865 21 200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在配电变压器的能效测定以及能效（即效率指标）的制定方面，中国和欧盟已经有了高度的对标一

致性。在产品的具体分类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这可能反映了两个市场各自所用产品的一些系统性差异，

但也可能是由于在各自监管流程中对于性能因素的处理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在大容量（超出配电变

压器范围）变压器方面，中欧对效率指标的选择方法存在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

除此之外，要求的相对严格程度也存在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平均负荷系数不同，但也可能是由于

守恒能量的相对值不同。总的来说，从技术角度来看，配电变压器似乎在两个经济体之间具有高度

的对标一致性，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的良好候选对象，以进一步调查对标一致性是否合理。

3.6 冷水机组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 GB 19577-2015《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了冷水机组的最低能效标准和能效等

级（用于能效标识）。

表 3.5.2 中国：10 千伏油浸式三相双绕组无励磁调压配电变压器能效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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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依照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 执行的 2016年 11月 30日欧盟委员会条例 2016/2281，
就空气制热产品、制冷产品、高温过程冷水机组和风机盘管设备的生态设计要求制定了能源相关产

品的生态设计要求框架，其中包含了冷水机组的最低能效标准。

范围

欧盟法规的覆盖范围除了冷水机组外还包括其他各类产品。就冷水机组而言，法规同时涉及舒适冷

水机组和高温过程冷水机组，定义如下：

“舒适冷水机组”指具备以下特点的制冷产品：

a. 室内侧热交换器（冷凝器）从水基制冷系统（热源）中提取热量，可在高于或等于 +2℃的

冷水温度下运行；

b. 装有制冷设备；

c. 室外侧热交换器（冷凝器）将热量排放至环境空气、水或地面散热器中。

“高温过程冷水机组”指具备以下特点的产品：

a. 集成了至少一台由（或计划由）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和至少一台冷凝器；

b. 能够冷却并持续保持液体温度，为制冷器具或系统提供制冷功能，但其并非用于为人类热

舒适性提供空间制冷；

c. 标准额定条件下，室内侧热交换器出口温度为 7℃时，具备额定制冷能力；

d. 集成了冷凝器（可选）、冷却剂回路硬件或其他辅助设备。

尽管法规中并未明确说明，但中国标准 GB 19577-2015 适用的产品范围仍被认为对应欧盟舒适冷水

机组的定义，过程冷水机组不在其范围内。该标准适用于采用蒸汽压缩循环的冷水机组（热泵），

压缩机由电机驱动。标准中规定“冷水机组应满足 GB/T 18430.1 或 GB/T 18430.2 和 GB 25131 的相

关要求。”需对此等标准进行详细分析，以确定所涵盖的冷水机组具体类型。

除了在舒适冷水机组或过程冷水机组的范围方面存在差异外，欧盟法规亦适用于具备以下功能的冷

水机组：

• 蒸汽压缩循环；

• 吸附制冷；

• 蒸发制冷。 

中国法规仅适用于采用蒸汽压缩循环的冷水机组，但亦包括部分蒸发制冷类型。

另一差异在于，欧盟要求不仅限于电动产品，还包括内燃机驱动产品。据了解，中国要求仅限于电

动设备。

能效测试程序

中国采用以下标准对冷水机组能效进行测试和评级：

 GB/T 10870: 2014《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实验方法》；

 GB/T 18430.1: 2007《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

冷水（热泵）机组》；

 GB/T 18430.2: 2016《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第2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

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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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生态设计法规中未明确规定测试冷水机组和评估其能效的欧盟标准，因此难以获悉适用的测试

方法；然而，借助预先研究、浏览标准化网站，可以得知似乎采用了以下相关标准。

主流蒸汽压缩冷水机组的制冷和制热模式能效根据以下标准进行测试：

EN 14511-1:2018《带有电动压缩机的空间制热和制冷用空调、液体冷水组件和热泵以及过程冷

水机组—第 1部分：术语和定义》。

该标准规定了带有电动压缩机的空调、液体冷水组件和热泵用于空间制热和（或）制冷时，使

用空气、水或盐水作为其传热介质的评级和能效的术语与定义。此外，还规定了过程冷水机组

的评级和能效的术语与定义。标准适用于：工厂制造的可用于管道输送的设备、工厂制造的带

有整体冷凝器或用于远程冷凝器的液体冷水组件、工厂制造的固定容量或可变容量的设备，以

及可蒸发冷凝器侧冷凝物的空对空空调。对于多个部件组成的设备，标准仅适用于作为完整机

组而打包设计并供应的设备，但带有远程冷凝器的液体冷水机组除外。该标准主要用于水和盐

水冷水机组，但亦可在遵守协议的前提下用于其他液体。由自身冷凝器通过空气和外部附加水

蒸发制冷的设备，其制冷模式能效应根据 EN 15218 确定。而对于同时具备制热模式的设备，

其制热模式下的能效应参照 EN 14511系列标准确定。18

EN 14511-2:2018《带有电动压缩机的空间制热和制冷用空调、液体冷水组件和热泵以及过程冷

水机组—第 2部分：测试条件》。

除与 EN 14511-1 规定的范围一致外，EN 14511-2:2018 还规定了带有电动压缩机的空调、液体

冷水机组和热泵用于空间制热和（或）制冷时，使用空气、水或盐水作为其传热介质的评级测

试条件。

EN 14511-3:2018《带有电动压缩机的空间制热和制冷用空调、液体冷水组件和热泵以及过程冷

水机组—第 3部分：测试方法》。

燃气吸附冷水机组测试标准如下：

EN 12309-3:2014《净热输入不超过 70 千瓦的制热和（或）制冷用燃气吸附设备—测试条件》。

蒸发制冷冷水机组测试标准如下：

EN 15218:2013《空间制冷用带有蒸发制冷冷凝器和电动压缩机的空调和液体制冷组件—术语、

定义、测试条件、测试方法和要求》。

产品分类

中国法规根据以下不同情况制定了不同要求：

• 制冷介质 / 方法的性质：空气制冷和蒸发制冷，或水制冷；

• 制冷量（CC）：空气制冷和蒸发制冷 CC<50 千瓦或以上，或 CC ≤ 528 千瓦、528 千瓦

<CC ≤ 1163 千瓦、CC>1163 千瓦。

欧盟对以下舒适冷水机组类型制定了不同要求：

18　设备部分负荷测试依据 EN 14825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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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 千瓦的空气 - 水冷水机组；

•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 千瓦的空气 - 水冷水机组；

• 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 400 千瓦的水 / 盐水至水冷水机组；

• 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 千瓦 < 1500 千瓦的水 / 盐水至水冷水机组；

• 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1500 千瓦的水 / 盐水至水冷水机组；

• 由内燃机驱动的空气 - 水舒适冷水机组。

能效指标

中国采用上述标准中定义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能效指标。其方法是在额定条件下测试

能效系数值，额定条件代表满负荷运行条件的 100%、75%、50% 和 25%，并对四个测试值进行加权

平均，以确定 IPLV 分数。

欧盟根据以下欧盟标准（可能）确定冷水机组的能效测定和评级：

prEN14825: 2020《带有电动压缩机的空间制热和制冷用空调、液体冷水组件和热泵—部分负荷条件

下的测试和额定值及季节能效的计算》

该标准将上述测试标准结果作为输入，并应用计算方法以确定额定能效。具体而言，prEN14825: 
2020 标准规定了温度和部分负荷条件，以及季节能效比（SEER）和 SEERon（制冷模式）、季节空

间制冷能效 ηs、c、季节能效系数（SCOP）、SCOPon 和 SCOPnet 以及季节空间制热能效 ηs、h 和季

节能源性能比（SEPR）的计算方法。此等方法可以计算值或测量值为基础。对于测量值，其涵盖了

在部分负荷条件下确定工作模式状态下的容量、能效比和能效系数值的测试方法。此外，还涵盖了

恒温器关闭模式、待机模式、关闭模式以及曲轴箱加热器模式期间电源输入的测试方法。

IPLV（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方法最初由美国为冷水机组开发设计，随后被中国采用，EN14825

采用的基本方法与其类似。然而，二者间亦存在以下异同：

• 欧盟 SEERon 和中国 IPLV 均采用四个评级条件，一个是满负荷，另外三个是部分负荷；

• 确定满负荷制冷（或制热）效率的基本方法与测试条件可能相同（需通过更深入的分析进

行验证）；

• 部分负荷测试条件不同；

• 应用于部分负荷条件的权重不同（表明存在气候和使用方面的差异）。

尽管 SEERon 和 IPLV 都使用一套部分负荷测试条件，但中国和欧盟对此等部分负荷性能值采用不同

权重，以反映气候差异和产品使用方式的部分系统性差异，因为这些差异会影响普遍的室内使用条件。

这表明，即使测试评级点相同，且应用的测试方法也相同，但由于采用的权重不同，因此 SEERon

和 IPLV 值无法直接比较。

具体而言，中国标准GB/T 18430.1要求在 100%、75%、50%和 25%的制冷负荷下测试冷水机组性能，

环境温度分别为35℃、31.5℃、28℃和 24.5℃。若不具备此条件，则应在最近的可用容量点进行测试。

欧洲法规要求在环境温度分别为35℃、30℃、25℃和20℃的部分负荷下测试冷水机组的季节制冷性能。

因此，虽然先验的测试方法可能与中国采用的方法一致，但实际环境测试条件在部分负荷较低的情

况下略有不同。

此外，欧盟在其 SEER 评级中纳入了以下模式的额外负荷，而中国似乎未将其纳入 IPLV：
• 恒温器关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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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机模式；

• 关闭模式；

• 曲轴箱加热器模式。

上述负荷相对于主要热性能而言为次要考虑因素，但会导致产生部分差异，并形成更全面的能效评

级方法。

最后，欧盟法规中采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在不同技术（如不同的冷水机组或其他制冷类型及

类似制热技术）和所用燃料间进行制冷（或制热）性能比较（以反映所需的一次能源，从而进一步

有助于对能源服务的碳和成本影响的比较）。因此，为考虑一次能源，将 SEER 值转换为 ηs、c 百分

比指数。用于确定 ηs、c 值的公式未在法规中规定（可能仅在标准中规定），但根据已报告 ηs、c 和

SEER 值的公布数据进行回归计算表明，其为 SEER 的简单线性函数，如下所示：

SEER=0.025&* ηs、c + 0.0712

总之，中欧在冷水机能效测试方法方面虽然不完全相同，则极可能实现高度协调。但在部分负荷测

试条件、应用于部分负荷测试点的权重以及用于推导 SEER 或 IPLV 值的辅助负荷处理等方面仍存在

差异，继而欧盟应采用额外的转换系数推导ηs、c 值，以在同等基础上反映用于提供舒适制冷（或制热）

的其他技术的一次能源影响。

能效等级

表 3.6.1和 3.6.2列举了中国对冷水机组的能效要求，以 IPLV 值（制冷模式）和 COP 值（制热模式）

表示。

类型
制冷量（CC）

千瓦

能效等级

1 2 3

（IPLV）
瓦 / 瓦

（IPLV）
瓦 / 瓦

（COP）
瓦 / 瓦

（IPLV）
瓦 / 瓦

风冷式
或蒸发冷却式

  CC ≤ 50 3.80 3.60 2.50 2.80
  CC > 50 4.00 3.70 2.70 2.90

水冷式

  CC ≤ 528 7.20 6.30 4.20 5.00
528 < CC ≤ 1163 7.50 7.00 4.70 5.50

  CC > 1163 8.10 7.60 5.20 5.90

表 3.6.1：中国冷水机组能效等级（表一）

表 3.6.2：中国冷水机组能效等级（表二）

类型
制冷能力（CC）

千瓦

能效等级

1 2 3

（COP）
瓦 / 瓦

（COP）
瓦 / 瓦

（COP）
瓦 / 瓦

（IPLV）
瓦 / 瓦

风冷式或
蒸发冷却式

  CC ≤ 50 3.20 3.00 2.50 2.80
  CC > 50 3.40 3.20 2.70 2.90

水冷式

  CC ≤ 528 5.60 5.30 4.20 5.00
528 < CC ≤ 1163 6.00 5.60 4.70 5.50

  CC > 1163 6.30 5.80 5.20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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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 列举了欧盟最低能效要求。

ηs、c（*）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千瓦的空气 - 水冷水机组 161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千瓦的空气 - 水冷水机组 179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千瓦的水 / 盐水至水冷水机组 200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千瓦 <1500千瓦的水 / 盐水至水冷水机组 252

由电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1500千瓦的水 / 盐水至水冷水机组 272

由内燃机驱动时，额定制冷量≥ 400千瓦的空气 - 水冷水机组 154

由此得出，中国对最小 IPLV 值和最小 COP（满负荷）值设定了限制，而欧盟仅对 ηs、c 值设定了限

制（与 SEER 直接相关，因此与 IPLV 类似）。若用 SEER 来表示欧盟最低能效标准，其范围将介

于 3.92瓦 / 瓦（ηs、c=154）和 6.88瓦 / 瓦（ηs、c=272）之间。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两大经济体均对舒适冷水机组的能源性能制定了法规。根据先验知识，虽然测试方法不尽相同，但

协调程度可能极高；但在部分负荷测试条件、应用于部分负荷测试点的权重以及辅助负荷的处理等

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在如何确定制冷和制热模式下的总体能效方面这些差异因素就变得更加复

杂（其在能效法规中并未阐明，因此不太明显）。此外，因欧洲还涉及过程冷水机组，因此欧盟法

规范围覆盖面更广，而中国则被认为仅专注于舒适冷水机组。

冷水机组的贸易水平尚未受到审查，但其属于主流容量较小但贸易量可能较大的领域，而较大成品

的贸易量可能要少得多（除非在部件层面）。尽管至少在上游价值链层面最有可能衍生大量贸易，

但或许在较小成品层面亦存在部分贸易。此外，中欧方法的进一步协调无疑将极大促进国际协调，

不仅覆盖欧亚地区，亦将影响非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地理区域。

应注意，在应用的方法中，部分负荷测试条件的加权水平是唯一值得技术偏离的方面。部分负荷测

试条件本身就可进行调整，辅助负荷的处理、产品分类以及制热和制冷综合性能的总体指标亦可调整。

因此，在技术上协调各种方法潜力巨大，使之不受任何限制，从而使要求适应于各市场的具体情况。

通过进一步调查，可澄清测试、能效指标、贸易和上游价值链贸易的其他不确定性。

3.7 商用冷柜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 GB 26920.1-2011《商用制冷器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第 1部分：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

规定了商用冷柜的最低能效标准和能效等级（标识用）。此外，GB 26920.2-2015《商用制冷器具能

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第 2 部分：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规定了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的最低能效

标准和能效等级。

欧盟根据欧盟委员会 2019 年 10 月 1 日条例 2019/2024，将 MEPS 应用于商用冷柜。该条例根据欧

表 3.6.3：欧洲冷水机组生态设计 MEPS（最低季节能效，以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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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9/125/EC 规定了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器具的生态设计要求 19，而欧盟委员

会 2019 年 3 月 11 日授权条例 2019/2018 之欧盟补充条例 2017/1369 中规定了能效标识要求，该条例

涉及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器具的能效标识 20。

此外，欧盟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23 日条例 2021/341 修订了关于服务器和数据存储产品、电机和变

速驱动器、制冷设备、光源和独立控制装置、电子显示器、家用洗碗机、家用洗衣机、家用烘洗

机以及可直销 21 的制冷设备的欧盟条例 2019/424、2019/1781、2019/2019、2019/2020、2019/2021、
2019/2022、2019/2023 和 2019/2024 中的生态设计要求，其中包含修订条例 2019/2024 生态设计要

求的条款。此外，欧盟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委托条例 2021/340 修订了关于电子显示器、家用

洗衣机和家用烘洗机、光源、制冷设备、家用洗碗机和可直销 22 的制冷设备的委托条例 2019/2013、
2019/2014、2019/2015、2019/2016、2019/2017 和 2019/2018 中的能效标识要求，其中包含修订条例

2019/2018能效标识要求的条款。

此套欧盟法规自 2021年 3月开始实施。

范围

欧盟法规适用于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器具，包括用于售卖除食品外其他冷冻物品的设备。生态设

计法规不包括 :
• 仅由除电力以外能源驱动的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器具；

• 远置式机组，如需连接远程机柜才能运行的冷凝装置、压缩机或冷凝水装置等；

• 带直接售卖功能的的食品加工冷藏设备；

• 专门测试并批准用于储存药品或科学样品的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冷藏设备；

• 未集成制冷系统，且通过输送外部空气冷水机组产生的冷气来实现制冷的带直接售卖功能

的制冷器具；不包括欧盟条例 2019/2024 附件三表 5 中所定义的远程柜和第 6 类冷藏自动售

货机；

• 欧盟条例 2015/1095 中定义的专业冷柜、鼓风柜、冷凝装置和过程冷水机组；

• 酒类储存设备和迷你冰箱；

• 欧盟委员会条例 2015/1095 中定义的带有不透明门的立式静态空气柜（专业制冷设备）。

此外，MEPS 要求不适用于生态设计法规所涵盖的所有产品；其不包括：

• 未采用蒸汽压缩制冷循环的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器具；

• 用于销售和展示鲜活食品的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冷藏器具，如用于销售和展示活鱼类和贝类

的冷藏设备、冷藏水族箱和水箱；

• 冷藏保鲜沙拉台；

• 用于在冷藏温度下工作的带储物功能的水平陈列台；

• 转角 / 弧形和转盘柜 23；

• 在冷冻温度下工作的自动售货机；

• 生鲜陈列冰台。

欧盟能效标识范围与MEPS要求一致。然而，这两项欧盟法规涉及范围较广，不仅针对纯商用冷柜。24 
尽管这两项欧盟法规不适用于未集成制冷系统的制冷设备，但却适用于远置式机柜，因此受相关能

效法规的监管。

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2024&from=EN
2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2018&from=DE
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1R0341&from=E
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21R0340&from=EN
23　参见欧盟条例 2021/341 修正案。
24　欧盟法规涵盖但不在本研究范围内的其他产品类别：饮料冷机、冰淇淋冷冻机、冷藏自动售货机、冰淇淋勺柜和卷装柜。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19R2024%26from%3D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9R2018&from=D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21R0341%26from%3D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21R0340%26from%3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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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中国标准的第 1部分（GB 26920.1-2011）：

• 适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远置式冷藏陈列柜；

• 不适用于制冷自动售货机和非零售的冷藏陈列柜。

第 2部分（GB 26920.2-2015）：

• 销售和陈列食品的自携式商用冷柜；

• 商店、酒店和饭店等场所适用的封闭式自携式饮料冷藏陈列柜；

• 实体门商用冷柜（如厨房冰箱、制冷储藏柜、制冷工作台等）和非零售用的自携式商用冷柜。

对于远程（远置式）和独立（自携式）冷柜，中国和欧盟的 MEPS 法规和标识法规涉及范围非常接近。

能效测试程序

根据 GB 26920.1-2011，应依照 GB/T 21001.1-2007、GB/T 21001.2-2007 和 GB 26920.1-2011 第四

章的相关要求进行测试。由于 GB/T 21001.1-2007 与 ISO 23953-1:2005 相同，GB/T 21001.2-2007 与

ISO 23953-2:2005 相同，因此 ISO 标准基本适用于 GB 26920.1-2011的测试程序。

根据 GB 26920.2-2015，应按照 GB/T 21001.2-2015（与 ISO 23953-2:2005 相同）相关要求，对零

售和展示用自携式冷凝机组商用冷柜进行测试；带有实体门的冷柜和非零售整装冷柜应符合 SB/
T 10794.2-2012（与 ISO 23953-2:2005 基本一致）；且自携式饮料冷柜应符合中国商用标准 SB/T 
10794.3-2012，但需基本遵循 ISO 23953-2 技术原则。

ISO 标准基本适用于 GB 26920.1-2011 的测试程序，因此 ISO 标准基本适用于 GB 26920.2-2015 的

测试程序。

本节所涵盖的产品组在欧盟均无统一标准。然而，欧盟条例 2017/1369 明确提及了适用于带直接售卖

功能的制冷设备的标准 25：《EN ISO 23953-1:2015冷柜第 1部分：词汇》和《EN ISO 23953-2:2015
冷柜第 2 部分：分类、要求和测试条件》。两项标准均与 ISO 的标准相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TC 
44 WG1正在组织对这些标准进行更新。ISO 标准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TC 86/SC 7的领导下进行修

订。

中国的测试程序以 ISO 23953-2:2005 为基础，而欧盟法规则以 ISO 23953-2:2015 为基础。无法详细

评估 ISO 23953 标准两个不同版本之间测试条件的差异。

产品分类

欧盟法规区分了以下 4类商用冷柜：

• 立式和组合式超市冷柜；

• 卧式超市冷柜；

• 立式和组合式超市冷冻柜；

• 卧式超市冷冻柜。

与中国同类产品相对应的类似产品大致分为 4类。

25  “欧盟条例 2019/2018 中使用的术语和测试方法与 EN 16901、EN 16902、EN 50597 和 ISO 23953-2 及 EN 16838 采用
       的术语和测试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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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指标

中国 GB 26920.1-2011对商用制冷器具（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标准能效指数定义如下：

η=ECC/ECCmax × 100%

其中：

•	 η：能效指数

• ECC：远置式冷藏陈列柜能耗系数 [kWh/(24h·m2)]
• ECCmax：远置式冷藏陈列柜的能效限定值 [kWh/(24h·m2)]。

能效标识等级和 MEPS 等级均根据 η设定。

GB 26920.2-2015对自携式商用冷柜标准能效指数定义如下：

η=TEC/TECmax×100%

其中：

•	 η：能效指数

• TEC：自携式商用冷柜的测量总能耗（kWh/24h） 
• TECmax：自携式商用冷柜耗电量限定值（kWh/24h）。

欧盟能效标识分类和 MEPS 等级的能效指数（EEI）定义如下：

EEI = AE/SAE

其中：

• AE：以千瓦时 / 年为单位的年能耗，计算如下：

AE= 365 × Edaily

其中：Edaily：带可 24小时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设备能耗，以千瓦时 /24小时表示

•  SAE：标准年能耗（千瓦时 / 年），计算如下：

其中：

c：指数（n：隔室总数）。对于所有隔室温度等级都相同的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设备和 
      制冷自动售货机，均无隔室区别。n = 1
P：说明整体机柜与远程机柜间差异的校正系数；

N、M：特定于各类电器的建模参数；

Cc：温度系数指考虑工作温度差异的修正系数。根据产品类别和设备特性，C 为数值或计

       算值。

Yc：
o 对于饮料冷机：Yc 是目标温度 Yc 下饮料冷机隔室的等效体积，其基于各隔室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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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和目标温度 Yc，并考虑了气候等级；
o 对于所有其他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设备：Yc 为带直接售卖功能的制冷设备的相同

温度等级的所有隔室的 TDA（总展示面积）总和，以平方米（m2）表示。

上述信息表明，两大经济体采用的效率指标不同。

能效等级

表 3.7.1 显示了中国能效标识中采用的能效等级和默认情况下的 MEPS 等级（设置为 5 级）。远程

冷柜与自带冷凝装置的冷柜相同。

表3.7.1：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的能效等级（其中等级5为MEPS要求）

表 3.7.2：欧盟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EEI
A        EEI < 10
B 10 ≤ EEI < 20
C 20 ≤ EEI < 35
D 35 ≤ EEI < 50
E 50 ≤ EEI < 65
F 65 ≤ EEI < 80
G EEI ≥ 80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MEPS 和强制性能效标识均适用于两大经济体的商用冷柜。基本上，中国和欧盟的商用冷柜产品范

围相似。在测试程序方面，ISO 23953-1 和 -2 标准均适用于中国和欧盟。然而，在标准的版本和部

分技术特异性上存在一定差异（如对于部分产品类别的测试，欧盟要求在关门的状态下进行，而中

国则要求在开门的状态下进行），但两大经济体似乎有高度的对标一致性。能效指标方面双方存在

较大差距。因此，中欧在此类产品的 MEPS 等级和能效标识等级不易于比较。

3.8 空气处理机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未设定关于空气处理机（AHU）的 MEPS 强制标准。国家级自愿标准 GB/T 21087-2020《热回

能效指数 能效等级

           η ≤ 55% 1

55% < η ≤ 65% 2

65% < η ≤ 80% 3

80% < η ≤ 90% 4

  90% < η ≤ 100% 5

欧盟 MEPS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设定为 100，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将降至 80。标识指标如表 3.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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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新风机组》由 SAC/TC 143 暖通空调及净化设备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主要关注热交换性能，并

提出室外空气处理用热回收新风机组的一般性能要求（包括热交换率、热回收比、能效指标等）和

相应方法。中国尚无针对空气处理机能效等所有性能方面的全面的国家标准。在实践中，该标准应

与其他相关自愿性行业标准共同应用 26。中国尚无空气处理机的能效标识要求。

欧盟根据 2014 年 7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条例 1253/2014 为空气处理机规定 MEP 标准，该条例执行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生态设计要求的指令 2009/125/EC27 。欧盟尚无空气处理机能效标识要求 28。此

方面的欧盟法规目前正在审查中。《关于通风装置的生态设计和能效标识法规审查的支持性研究》

已于 2020 年 7 月完成 29。2020 年 5 月 7 日举行的第二次利益相关方会议讨论了法规修订案文件 30 。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将对生态设计法规进行修订或修订哪些内容。截止目前，相关提案不包括任何空

气处理机的能效标识。

范围

欧盟条例 1253/2014 适用于通风装置，并为其上市或投用制定了生态设计要求。通风装置（VU）指

装有至少一个叶轮、一个电动机和一个外壳的电动设备，旨在用室外空气替换建筑物或建筑物局部

的已用空气。该条例区分了“住宅通风装置”（RVU）和“非住宅通风装置”（NRVU），根据最

大流量来定义和划分。

非住宅通风装置（NRVU）对应于空气处理机，包括最大流量超过 250 立方米 / 小时的通风装置，以

及最大流量介 250至 1000立方米 / 小时之间且制造商未声明其预期用途仅为住宅通风的通风装置 31。

该法规不包括以下非住宅通风装置：

• 根据欧盟条例 327/2011，仅配备外壳的轴流式或离心式风机；

• 按照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94/9/EC 的定义，专门规定在潜在爆炸性环境中运行 32；

• 专门规定为短期应急使用，且符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欧盟条例 305/2011 规定的建筑工程

消防安全基本要求 33；

• 专门规定在以下条件下运行：
o 流动空气工作温度超过 100℃；
o 驱动风机的电机（若置于气流外）的工作环境温度超过 65℃；
o 流动空气温度或电机的工作环境温度（若置于气流外）低于 –40℃；
o 电源电压超过 1000伏交流电或 1500伏直流电；
o 处于有毒、高腐蚀性、易燃或有粉尘物的环境。

• 包括一个热交换器和一台热泵，用于热量回收或允许热量转移或提取，但不包括用于防冻

或除霜的热量转移。

26　如 GB/T 34012-2017《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主要关注净化性能，并提出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的一般性能
        要求（包括净化能效）和相应测试方法。
2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4R1253&from=EN
28　欧盟委员会 2014 年 7 月 11 日委托条例 1254/2014 仅对最大流量不超过 250 立方米 / 时的通风装置（亦包含于欧盟条
        例 1253/2014）规定了能效标识要求，该法规补充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能效标识的指令 2010/30/EU。见：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4R1254&from=EN
29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62dece9-0f58-11eb-bc07-01aa75ed71a1
30　https://www.ecoventilation-review.eu/downloads/20200416%20-%20Discussions%20Document%202nd%20Stakeholder%20
        Meeting%20Review%20Study%20VUs.pdf 
31　最大流量超 1000 立方米 / 时的通风装置一般为非住宅通风装置。
32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1994 年 3 月 23 日关于成员国用于潜在爆炸性环境的设备和保护系统的近似法律指令 94/9/EC
      （OJ L 100，1994 年 4 月 19 日，第 1 页）。
33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1 年 3 月 9 日欧盟条例 305/2011 规定了建筑产品营销的统一条件，并废除了理事会指令
        89/106/EEC（OJ L 88，2011 年 4 月 4 日，第 5 页）。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14R1253%26from%3D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32014R1254%26from%3DEN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62dece9-0f58-11eb-bc07-01aa75ed71a1
https://www.ecoventilation-review.eu/downloads/20200416%2520-%2520Discussions%2520Document%25202nd%2520Stakeholder%2520Meeting%2520Review%2520Study%2520VUs.pdf%20
https://www.ecoventilation-review.eu/downloads/20200416%2520-%2520Discussions%2520Document%25202nd%2520Stakeholder%2520Meeting%2520Review%2520Study%2520VUs.pd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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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GB/T 21087-2020 标准适用于带有过滤器和热回收组件的双向空气处理机，组件从废气中回收

热量，并通过制冷、制热、加湿 / 除湿和过滤对送风进行预处理。该标准未规定通风系统的气流范围，

因此住宅通风装置和非住宅通风装置均包括在内。

对于空气处理机，中欧适用范围不同：中国标准仅适用于双向空气处理机，而欧洲法规亦包含单向

空气处理机，但规定了通风的最大流量。

能效测试程序

欧盟目前尚无针对空气处理机的统一标准，因为在《欧盟官方公报》上未发布关于该产品的参考文献。

然而，欧盟已发布了过渡性测量和计算方法的文章和参考文献，以执行欧盟委员会 2014 年 7 月 7 日

条例 1253/2014，该条例执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生态设计要求的指令 2009/125/EC34。

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标准化请求”：M/537 委员会 2015年 11月 27日执行决定 C(2015) 
8325 最终版，向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提交关于通风装置的标准化请求，以支持欧盟条例 1253/2014 和

欧盟授权条例的实施 35。下列相关标准已制定或正在制定中，未基于国际标准化组织或国际电工委员

会的标准：

• EN 13053:2019《建筑物通风。空气处理机。装置和零部件的评级与性能》。该欧洲标准适

用于实验室和现场测试。该标准适用于批量生产的空气处理机和定制空气处理机，且适用

于设计空气流量大于 250 立方米 / 时的空气处理机及其独立部分。该标准还适用于除过滤外

还带有额外空气处理组件的单向通风装置。该标准不适用于：
o 住宅用单向和双向通风装置；
o 非住宅用单向通风装置，仅由外壳、带有（或不带）过滤器的风机组成。

• prEN 17291: 201836《风机 - 确定和评估非住宅单向通风装置能效的程序和方法》。该标准

提出了测量和计算非住宅单向通风装置的能效及相关特性的程序和方法。单向通风装置包

括屋顶风机和箱式风机。该文件包含了带有和不带过滤器的单向通风装置，并考虑了额外

的空气处理装置，但未对其产品效率的确定进行规定。该文件不适用于：
o 住宅用单向和双向通风装置；
o 非住宅用双向通风装置。

GB/T 21087-2020《热回收新风机组》规定了热交换效率（包括显热交换效率和全热交换效率）、能

量回收比、能效系数、风量、额定功率等能源性能相关参数的测试方法。表3中规定了标准测试条件，

包括新风和回风进口的干球温度和湿球温度的设置、电压和风量等。该标准附件 A 规定了热回收空

气处理机和热回收部件的风量、静压损失、机外余压及输入功率的试验方法，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

试验装置，根据空气处理机是否使用风道采用不同连接方法不同的试验装置。附录F规定了交换效率、

能效系数和能量回收比的试验方法。附录B定义了关于现场试验的装置和仪表、试验条件、试验步骤、

试验结果计算的具体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带有过滤器和热回收组件的住宅和非住宅双向空气处理机，

未提及任何版本的国际电工委员会系列标准。

此外，强制性能效标准 GB 17961-2020《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了通风机的能效评价指

标、能效测试方法和能效等级（包括 MEPS）。其适用于各类独立风机，尤其是工厂用风机，包括

但不限于空气处理机中最常用的轴流式风机。

3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6XC1111(09)&from=EN
35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mandates/index.cfm?fuseaction=search.detail&id=558
36　欧洲标准草案（pr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3Furi%3DCELEX:52016XC1111%2809%29%26from%3DEN
%20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mandates/index.cfm%3Ffuseaction%3Dsearch.detail%26id%3D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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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GB/T 21087-2020《热回收新风机组》仅适用于带有热回收系统（HRS）和过滤器的双向装置。无需

进一步将空气处理机分类。

欧盟法规将空气处理机仅分为以下两类：

• “单向通风装置”（UVU）指仅产生单向气流的通风装置，从室内到室外（排风）或从室

外到室内（送风），其中机械产生的气流由自然送风或排风平衡；

• “双向通风装置”（BVU）指在室内外之间产生气流的通风装置，配有排风风机和送风风机。

该标准亦采取以下方式区分空气处理机：

• 带有 / 不带循环热回收系统；

• 带有 / 不带过滤器。

能效指标

欧盟未定义非住宅通风装置的能效指数（EEI）37。然而，其制定了具体的生态设计要求，主要基于

以下三个评价指标：

• 非住宅 HRS（ηt_nrvu）热效率，为送风温度增加和排风温度损失之间的比率，两者均相对于

室外温度。该比率在干燥参考条件下测量，质量流量平衡，室内外空气温差为 20 K，但需

要将来自风机电机和内部泄漏带来的热增益排除。

非住宅热回收系统的热效率定义如下：

ηt_nrvu = (t2′′ − t2′) / (t1′ − t2′)

其中： 
ηt：热回收系统热效率

t2′′：离开热回收系统进入房间的送风温度（℃）

t2′：室外气温（℃）

t1′：离开房间进入热回收系统的排风温度（℃）

• 最低风机效率（ηνu），为该法规范围内通风装置的具体最低效率要求。其取决于风机驱动

装置（包括任何电动机控制设备）在标称外部压力和标称气流下的标称电功率输入（P）38。

• 通风部件的内部特定风机功率（SFPint）（以 W/（m3/s）表示），为通风部件的内部压降和

风机效率之间的比率，根据参考配置确定。

中国 GB/T 21087-2020采用的能效相关评价指标如下：

• 热交换效率，包括显热交换效率和全热交换效率；

 
37　定义了住宅通风装置的特定能耗（SEC）。
38　单向通风装置，见 prEN 1729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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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显热交换效率指新风进口和送风出口的温差与新风进口和回风进口的温差之比。该指标

类似于欧盟法规中提到的热效率，虽然中欧表示形式有细微差别但指向相同的计算结果。

显热交换效率计算方法如下：

𝜂𝜂𝑤𝑤𝑤𝑤 =
𝑡𝑡𝑂𝑂𝑂𝑂 − 𝑡𝑡𝑆𝑆𝑂𝑂
𝑡𝑡𝑂𝑂𝑂𝑂 − 𝑡𝑡𝑅𝑅𝑂𝑂

× 100% 

其中：

ηwd：显热交换效率（%）；

tOA：新风进口空气的干球温度（℃）；

tSA：送风出口空气的干球温度（℃）；

tRA：回风进口空气的干球温度（℃）。

o 全热交换效率指新风进口和送风出口之间的焓差与新风进口和回风进口之间的焓差之

比。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

ηh：全热交换效率（%）；

hOA：新风进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hSA: ：送风出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hRA: ：回风进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 能量回收比，即回收的热量与回收过程中消耗的电能的比率，计算如下：

其中：

RER：能量回收比；

mSANet：送风净新风质量流量（千克 / 秒）；

hSA：送风出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hOA：新风进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Δps：送风侧的阻力（帕）；

QSA：送风量（立方米 / 秒）；

ηfs：送风风机的总效率，取 0.55；
Δpe：排风侧的阻力（帕）；

QEA：排风量（立方米 / 秒）；

ηfe：排风风机的总效率，取 0.55；
Pfz：辅助设备（如转轮电动机、控制器等）的输入功率（瓦）。

• 能效系数，指送风气流和排风气流之间交换的总能量以及气流能量与输入功率之和的比率，

计算如下：

𝜂𝜂ℎ =
ℎ𝑂𝑂𝑂𝑂 − ℎ𝑆𝑆𝑂𝑂
ℎ𝑂𝑂𝑂𝑂 − ℎ𝑅𝑅𝑂𝑂

× 100%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𝑚𝑚𝑆𝑆𝑂𝑂𝑆𝑆𝑆𝑆𝑡𝑡 |ℎ𝑆𝑆𝑂𝑂 − ℎ𝑂𝑂𝑂𝑂| × 1000

�∆𝑃𝑃𝑠𝑠 × 𝑄𝑄𝑆𝑆𝑂𝑂
𝜂𝜂𝑓𝑓𝑠𝑠

+ ∆𝑃𝑃𝑆𝑆 × 𝑄𝑄𝑅𝑅𝑂𝑂
𝜂𝜂𝑓𝑓𝑆𝑆

+ 𝑃𝑃𝑓𝑓𝑧𝑧�
 

𝐶𝐶𝑂𝑂𝑅𝑅𝑤𝑤𝑑𝑑𝑑𝑑𝑡𝑡𝑆𝑆𝑤𝑤 =
[ |𝑚𝑚𝑆𝑆𝑂𝑂𝑆𝑆𝑆𝑆𝑡𝑡 (ℎ𝑆𝑆𝑂𝑂 − ℎ𝑂𝑂𝑂𝑂)| × 1000] + 𝑃𝑃𝑣𝑣𝑚𝑚𝑣𝑣

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𝐶𝐶𝑂𝑂𝑅𝑅𝑑𝑑𝑖𝑖𝑤𝑤𝑑𝑑𝑑𝑑𝑡𝑡𝑆𝑆𝑤𝑤 =
|𝑚𝑚𝑆𝑆𝑂𝑂𝑆𝑆𝑆𝑆𝑡𝑡 (ℎ𝑆𝑆𝑂𝑂 − ℎ𝑂𝑂𝑂𝑂)| × 1000

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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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𝑚𝑚𝑆𝑆𝑂𝑂𝑆𝑆𝑆𝑆𝑡𝑡 = 𝑚𝑚𝑆𝑆𝑂𝑂(1 −𝑈𝑈𝑅𝑅𝑂𝑂𝑈𝑈𝑅𝑅) 

𝑃𝑃𝑣𝑣𝑚𝑚𝑣𝑣 = ��|𝑃𝑃𝑆𝑆𝑆𝑆 + 𝑃𝑃𝑉𝑉𝑆𝑆|
4

1

�𝑚𝑚𝑆𝑆𝑂𝑂𝑆𝑆𝑆𝑆𝑡𝑡 × 𝑣𝑣𝑠𝑠 

𝑃𝑃𝑖𝑖𝑖𝑖 = 𝑃𝑃𝑆𝑆𝑚𝑚 + 𝑃𝑃𝑣𝑣𝑑𝑑𝑎𝑎  

其中：

COEducted：接风管空气处理机的能效系数；

mSANet：送风净新风质量流量（千克 / 秒）；

hSA：送风出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hOA：新风进口空气的焓值（千焦 / 千克）；

Pvma：输送空气的能量值（瓦）；

Pin：空气处理机的输入功率（瓦）；

COEunducted：不接风管空气处理机的能效系数；

mSA：送风质量流量（千克 / 秒）；

UEATR：机组排气传输比；

Psn：进出口的外部静压（帕）；

Pvn：进出口的动压（帕）；

vs：送风的比容（立方米 / 千克）；

Pem：电动机的输入功率（瓦）；

Paux：其他元器件的输入功率（瓦）。

• 风机效率，在强制性能效标准 GB 17961-2020 中定义，可根据滞止流量、风机输入率和风

机压力的测量数据计算得出。

中国和欧盟计算空气处理机热效率的方法相同，尽管名称不同，欧盟 1253/2014 采用 ηt_nrvu 和 GB/T 
21087-2020 采用 ηh（显热交换效率），但计算公式指向同样的计算结果。两大经济体同时也在研究

风机效率问题，但在此临时评估中无法比较指标的等效性 39，需额外开展研究。

需注意，中国标准涵盖了额外要求，这些要求基于全热交换效率和能量回收比。但欧盟标准中并不

包含此类要求和指标。

能效等级

在欧盟，由于欧盟未设定综合性效率评价指标（见最后小节），因此相关要求基于的评价指标不同，

且在 2018年 1月有所加严：40

• 最低热效率 ηt_nrvu：
o 双向通风装置中除循环热回收系统外的所有热回收系统 41 的要求为 73%；
o 双向通风装置中循环热回收系统的要求为 68%。

39　在中国，这属于标准 GB 17961-2020 的一部分。
40　另见执行指南：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mplementation_guide_-_ventilation_units_with_cover.pdf
41　“循环热回收系统”是一种热回收系统，系统中排风侧热回收装置和向通风空间送风侧的气流供应回收热装置通过传
         热系统连接，其中热回收系统两侧可自由安装于建筑物的不同部分。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mplementation_guide_-_ventilation_units_with_cov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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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通风装置的最低风机效率（ηνu）：
o 若 P ≤ 30 千瓦，则 6.2 % * ln(P) + 42.0 %；
o 若 P >30 千瓦，则 63.1 % 。

• 通风部件的最大内部特定风机功率（SFPint_limit）（瓦 /（立方米 / 秒））
o 对于带有循环热回收系统的双向通风装置： 

若 qnom < 2立方米 / 秒，则 1600 + E – 300 * qnom /2 – F；
若 qnom ≥ 2 立方米 / 秒，则 1300 + E – F。

o 对于带有其他热回收系统的双向通风装置：

若 qnom<2立方米 / 秒，则 1100 + E – 300 * qnom/2 – F；
若 qnom ≥ 2立方米 / 秒，则 800 + E – F。

o 带有过滤器的单向通风装置：230。 

其中：
o qnom 指标准空气条件 20℃和 101 325 帕下非住宅通风装置的标称流速（立方米 / 秒）；
o E指效率容许增加值，为修正系数。热量回收越有效，压降就越多，从而风机功率要求更高；
o F 指滤波器校正值（帕），为装置偏离双向通风装置参考配置时要应用的校正值。

并且：
o 对于除循环热回收系统外的所有热回收系统：若热效率 ηt_nrvu 至少为 73 %，效率容许增

加值 E = (ηt_nrvu – 0.73) * 3000，否则 E = 0；
o 对于双向通风装置中的循环热回收系统：若热效率 ηt_nrvu 至少为 68 %，效率容许增加值

E =(ηt_nrvu – 0.68) * 3000，否则 E = 0；
o 若中值过滤器缺失，则 F = 150；若精细过滤器缺失，则 F = 190；若中值过滤器和精细

过滤器均缺失，则 F = 340。

此外，生态设计法规还规定了部分功能要求：

• 若过滤器装置包含在配置内，则产品应在控制系统中配备视觉信号或警报。若过滤器压降

超过最终压降最大值，则应激活该信号或警报；

• 除两用装置外，所有通风装置均应配备多速驱动或变速驱动；

• 所有双向通风装置均应配备热回收系统；

• 热回收系统应配备热旁通装置。

中国的能效要求基于以下不同评价指标：

• 热交换效率，其要求见表 3.8.1；

表 3.8.1：热交换效率限制要求（%）

类型 冷量回收 热量回收

全热型 ERV 和 ERC 全热交换效率 ≥ 55 ≥ 60

显热型 ERV 和 ERC 显热交换效率 ≥ 65 ≥ 70

ERV：热回收通风机（用于处理室外空气）；
ERC：热回收部件。

• 能量回收比指回收的热量与回收过程中消耗的电能的比率；

• 测量的能量回收比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95%；

• 能效系数指送风气流和排风气流之间交换的总能量以及气流能量与输入功率之和的比率；

• 测量的能效系数不应低于额定值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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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机效率： 
GB 17961-2020《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提出了 MEPS 的具体要求和各子类别风

机的能效等级要求，包括离心式、轴流式和直连外部转子电动机的前向多翼离心式。GB 
17961-2020对不同压力系数ψ和比转速 ns 的各子类风机规定了相应的 MEPS 和能效等级。

例如，空气处理机中最常用的类型轴流风机，其能效要求如表 3.8.2所示。

表 3.8.2：轴流通风机能效等级

轮毂比γ

效率 ηr（%）

№ 2.5 ≤ 机号 < № 5 № 5 ≤ 机号 < № 10 机号 ≥ № 10

3 级 2级 1级 3级 2级 1级 3级 2级 1级

γ< 0.3 55 66 69 58 69 72 60 73 77

0.3 ≤ γ< 0.4 59 68 71 61 71 74 63 75 79

0.4 ≤ γ< 0.55 61 70 73 64 73 76 66 77 81

0.55 ≤ γ< 0.75 63 72 75 67 75 78 69 79 83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欧盟根据欧盟条例 1253/2014 对空气处理机制定强制性要求法规，而中国则根据自愿标准（GB/T 
21087-2020）涵盖此产品组。两项标准在协调程度方面均存在差距。

关于标准覆盖范围，中国标准仅涵盖双向空气处理机，而欧洲标准亦涵盖单向空气处理机，因此两

大经济体共同涵盖的仅有双向空气处理机。中国可能会考虑扩大范围，将单向空气处理机也涵盖在内。

本项目无法比较中欧在此方面的测试程序，但由于其未基于通用国际标准化组织或国际电工委员会

标准，因此有理由假设双方的测试条件可能不同。

欧盟和中国的空气处理机热效率指标相似。然而，中国区分了制冷和制热条件的要求，并涵盖了热

交换性能的额外能效指标。欧盟和中国可能均需进一步提高标准，以制定出一个能全面评价空气处

理机的标准。

欧盟法规目前正在修订中，但其重点似乎是针对住宅用通风装置，而非与空气处理机对应的非住宅

用通风装置。中国尚未有对空气处理机制定强制性能效标准的计划。因此，提高中欧标准协调性的

措施也就无从谈起。然而，若中国空气处理机行业要求制定全面且强制性的能效标准，那么中国可

参考欧盟标准，至少在热交换效率方面实现一定的协调度。

3.9 空气压缩机

现有法规概述

中国 GB 19153-2019《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规定了空气压缩机的 MEPS 和能

效等级（标识用）。

欧盟尚无关于空气压缩机能效的法规。然而，欧盟在 2019 年已开展了两项关于压缩机的生态设计预

备研究，并制定了两份工作文件（生态设计法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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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研究涵盖了低压无油压缩机组件 42。生态设计法规草案《低压压缩机组件和无油压缩机

组件的可接受的生态设计要求》工作文件 43 定义了产品信息要求，但未定义能效要求。

• 润滑 / 喷油压缩机组件被称为“标准空气压缩机”，并在先前的一项研究中对其进行了阐

述 44。生态设计法规草案《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的可接受的生态设计要求》工作文件 45 中包

括了能效要求。此处仅介绍该法规草案。

上述两项欧盟法规草案已于 2019年 7月公布，但草案是否、何时定稿通过尚未得知。

范围

欧盟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法规草案涵盖了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当以≥ 7巴（a）且≤ 15巴（a）
的排放压力送风时，其最大体积流量介于 5至 1280升 / 秒之间。

“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指空气压缩机，指定用于供应从环境中吸入的空气，排放压力介于 7巴（a）
至 15巴（a）之间，其中被压缩的空气与一种或多种添加物质接触，用于密封、冷却和（或）润滑（移

动部件和 / 或包裹其移动范围的外壳），但不包括水。

法规不适用于以下条件下的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

• 载物台由单相电机驱动；

• 依照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94/9/EC，设计并规定在潜在爆炸性环境中运行 46；

• 设计并规定在入口气温下运行，日均低于 15℃或高于 50℃；

• 设计并规定在海拔 1000米以上的环境压力下运行。

中国 GB 20052-2020标准规定了空气压缩机能效最小限定值、能效等级和测试方法，适用于：

• 驱动电机功率为 1.5 千瓦 -630 千瓦、排气压力为 0.25 兆帕 -1.4 兆帕的通用喷油旋转式空气

压缩机 47（包括通用喷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通用喷油单螺杆空气压缩机、通用喷油滑片式

空气压缩机和通用喷油涡旋式空气压缩机）；

• 驱动电机功率为 2.2 千瓦 -315 千瓦，排气压力为 0.25 兆帕 - 1.4 兆帕的通用变速喷油旋转式

空气压缩机（包括通用变频喷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和整体式永磁变频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 驱动电机功率为 0.75 千瓦 -75 千瓦，排气压力为 0.25 兆帕 - 1.4 兆帕的通用往复活塞式空气

压缩机（包括通用往复活塞式微型空气压缩机和固定式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 驱动电机功率为 0.55 千瓦 -22 千瓦，排气压力为 0.4 兆帕 - 1.4 兆帕的无油往复活塞式空气

压缩机；

• 直驱便携式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中欧各自的法规（草案）涉及的范围不同。关于旋转式空气压缩机，欧盟 MEPS 仅涵盖 7 至 15 巴

的产品。中国产品的法规要求为 2.5 巴 -14 巴，考虑了驱动电机功率并区分了技术类别。此外，中国

MEPS 还定义了不同类型的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42　 该研究于 2015 年 4 月启动，2017 年 6 月完成。
         https://www.eco-compres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LP-OF_20170607.pdf
43　 https://www.eceee.org/static/media/uploads/site-2/ecodesign/products/compressors/2019-07-19-wd-low-  
         pressure-and-oil-free-compressors-2.pdf
44　该研究于 2012 年 3 月启动，2014 年 6 月完成。
        见 https://www.eco-compres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Task1-5_20140603.pdf和 https://www.eco-compres
        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Task6-7-8%2020140603.pdf
45　https://www.eceee.org/static/media/uploads/site-2/ecodesign/products/compressors/2019-07-19-wd-
        standard-air-compressors-2.pdf
46　OJ L 100，1994 年 4 月 19 日，第 1 页。
47　10 巴 = 1 兆帕 

https://www.eco-compres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LP-OF_20170607.pdf
https://www.eceee.org/static/media/uploads/site-2/ecodesign/products/compressors/2019-07-19-wd-low-pressure-and-oil-free-compressors-2.pdf
https://www.eceee.org/static/media/uploads/site-2/ecodesign/products/compressors/2019-07-19-wd-low-pressure-and-oil-free-compressors-2.pdf
https://www.eco-compres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Task1-5_20140603.pdf
https://www.eco-compres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Task6-7-8%252020140603.pdf
https://www.eco-compressors.eu/downloads/FINAL_REPORT_Lot31_Task6-7-8%252020140603.pdf
https://www.eceee.org/static/media/uploads/site-2/ecodesign/products/compressors/2019-07-19-wd-standard-air-compressors-2.pdf
https://www.eceee.org/static/media/uploads/site-2/ecodesign/products/compressors/2019-07-19-wd-standard-air-compressors-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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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驱动电机功率为 1.5 千瓦 -630 千瓦、排放压力为 7 巴 -14 巴的一般用途喷油旋转空气压缩机，

以及驱动电机功率为 2.2千瓦 -315千瓦、排放压力为 7巴 -14巴的一般用途变速喷油旋转空气压缩机，

只要流量介于 5至 1280升 / 秒之间，均属于两大经济体的 MEPS 标准范围。

能效测试程序

中国和欧盟采用的空气压缩机测试方法似乎极其相似。

GB 19153-2019 引用了根据 ISO 1217 修改的 GB/T 3853《容积式压缩机 - 验收测试》。其与 ISO 
1217相比的主要变化如下：

• 将标准参考从 ISO 标准更新为 GB 标准，因此 GB 标准与 ISO 标准相同；并对其编辑修改；

• 删除了 ISO 1217 中关于噪声测量的部分，因 GBT3853 不考虑噪声或含有噪声测试；

• 压力单位从巴改为兆帕，以符合中国习惯。

在欧盟，根据计算等熵效率所需的标准入口条件，法规草案以 ISO 1217:2009 和 ISO 1217:2009/AMD 
1:2016为基础。

因此，中欧在此方面采用的测试程序一致性极高。

产品分类

中国将空气压缩机分为 5 类，而欧盟在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法规草案中仅定义了一类产品（见表

3.9.1）。

表 3.9.1：空气压缩机产品分类

中国 欧盟

驱动电机功率为 1.5千瓦 - 630 千瓦，排气压力为 0.25
兆帕 - 1.4兆帕（2.5-14巴）的一般用途喷油旋转式空
气压缩机

以≥ 7巴（a）且≤ 15巴（a）的排放压力送风时，最大体积流
量介于 5至 1280升 / 秒之间的旋转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

驱动电机功率为 2.2千瓦 -315 千瓦，排气压力为 0.25
兆帕 - 1.4兆帕（2.5-14巴）的通用变速喷油旋转式空
气压缩机

驱动电机功率为 0.75千瓦 -75 千瓦，排气压力为 0.25
兆帕 -1.4兆帕（2.5-14巴）的通用往复活塞式空气压
缩机

未列入

驱动电机功率为 0.55千瓦 -22千瓦，排气压力为 0.4兆
帕 -1.4兆帕（4-14 巴）的无油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未列入

直驱便携式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未列入

能效指标

中国 GB 19153:2019根据特定输入功率定义空气压缩机的效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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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除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和空气压缩机组件以外的空气压缩机，特定输入功率公式如下：

其中：

evc：空气压缩机特定输入功率 [ 千瓦 /（立方米 / 分钟）]；
Pcorr：根据 GB/T 3853 测量、计算并校正的特定输入功率（千瓦）；

qV.corr：根据 GB/T 3853 测量、计算并校正的组件压缩机的体积流量（立方米 / 分钟）；

K14：特定输入功率的吸入温度校正系数，无量纲，计算如下：

其中：Tx：空气压缩机的测量吸入温度（k）。

对于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特定输入功率应根据对满负荷时组件压缩机体积流量的 100%、

70% 和 40% 的特定输入功率进行加权计算：

其中：

evc：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的特定输入功率 [ 千瓦 /（立方米 / 分钟）]；
evc.i：当规定条件下全负荷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的体积流量为 i 时，对应的空气压缩机特

定输入功率 [ 千瓦 /（立方米 / 分钟）]，根据上述公式计算；

fi：加权系数，根据表 3.9.2选择；

i：对应于 100%、70% 和 40% 体积流量的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在满负荷时的状态。

表 3.9.2：计算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特定输入功率的加权系数

满负荷时组件压缩机的体积流量百分比 加权系数

100% 25%
70% 50%
40% 25%

在欧盟，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的生态设计法规草案以等熵效率为基础。该能效指标定义如下：

其中：
𝜂𝜂isen、fixed：供应适用排放压力的入口体积流量时，压缩机组件的等熵效率乘以 100，得出百分比

（%）；

V1max：标准入口条件下适用排放压力 p2 的最大体积流量（升 / 秒）；

p1：入口压力（巴（a）），默认 1巴（a）；

p2：标准入口条件下的排放压力（巴（a））；

𝑆𝑆𝑣𝑣𝑑𝑑 = 𝐾𝐾14 ×
𝑃𝑃𝑑𝑑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𝑞𝑞𝑉𝑉.𝑑𝑑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𝐾𝐾14 = � 𝑈𝑈𝑎𝑎
293.2

 

𝑆𝑆𝑣𝑣𝑑𝑑 = ��𝑆𝑆𝑣𝑣𝑑𝑑 ,𝑖𝑖 × 𝑓𝑓𝑖𝑖�
𝑖𝑖

𝑖𝑖=1

 

𝜂𝜂𝑖𝑖𝑠𝑠𝑆𝑆𝑖𝑖 ,𝑓𝑓𝑖𝑖𝑎𝑎𝑆𝑆𝑤𝑤 =
𝑉𝑉1𝑚𝑚𝑣𝑣𝑎𝑎  × 𝑝𝑝1 ×  κ

( κ − 1) ×  ��𝑝𝑝2 𝑝𝑝1� �
κ −1
κ − 1� 

(𝑃𝑃𝑜𝑜𝑆𝑆𝑣𝑣𝑟𝑟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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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l：适用工作点的基本组件的电输入功率（千瓦）；

κ：按照惯例，空气的等熵指数为 1.4。

若仅规定高于 7 巴（a）但低于 15 巴（a）的额定排放压力，则应仅针对该额定排放压力计算定速等

熵效率。

对于变速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变速等熵效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最大体积流量的 100%、70% 或 40% 的入口体积流量名称；
𝜂𝜂isen,var：压缩机组件的变速等熵效率，基于在适用排放压力下供应最大体积流量（升 / 秒）的

100%、70% 或 40% 时的等熵效率，用系数 fi 加权，乘以 100得出百分比（%）；
𝜂𝜂isen,I：当供应适用排放压力的最大体积流量（升 / 秒）的 100%、70% 或 40% 时，用等熵效率

乘以 100得出百分比（%）；

fi：加权系数，数值与中国相同（见表 3.9.2）。

两大经济体采用的衡量标准不同：中国法规以特定输入功率为基础，而欧盟法规草案衡量标准则以

等熵效率为基础。然而，由于二者可将特定输入功率转换为等熵效率（GB 19153-2019 附录 A 中随

附公式），因此一致性极高。

能效等级

中国对特定输入功率的要求在部分表格中体现，表格中数据取决于产品的特性和能效标识中使用的

能效等级，以及默认情况下的 MEPS 等级（设定为 3级）。表 3.9.3 对主要数据进行了概述。

表 3.9.3：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级 最小兆帕
效率

千瓦 /（立方米 / 分钟）
最大兆帕

效率
千瓦 /（立方米 / 分钟）

通用喷油旋转式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

1.5千瓦
0.3 7.4

1.25 15.8
630 千瓦 4.4（液体 4.1) 8.9（液体 8.5）

通用变速喷油旋转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

2.2千瓦
0.3 7.8兆帕 

1.25 16.6
315 千瓦 4.6（液体 4.4） 9.5（液体 9.1）

通用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空气制冷）

0.75千瓦
0.25 8.5

1.4 16.3
75千瓦 / /

无油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

0.5千瓦  
0.4 11.9

1.4 /
22千瓦 / 11.4（液体 9.9）

油润滑直驱便携式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

0.25千瓦 
0.2 6.1

1.0 18.5
3 千瓦 5.1 15.5

无油直驱便携式往复活塞式空气压缩机能效等级 3

0.25千瓦 
0.2 6.8

1.0 19.4
3 千瓦 5.4 16.0

𝜂𝜂𝑖𝑖𝑠𝑠𝑆𝑆𝑖𝑖 ,𝑣𝑣𝑣𝑣𝑜𝑜 = �(𝜂𝜂𝑖𝑖𝑠𝑠𝑆𝑆𝑖𝑖 ,𝑖𝑖

𝑖𝑖

𝑖𝑖=1

∗ 𝑓𝑓𝑖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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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法规草案，旋转式空气压缩机组件的目标效率计算公式如下：

𝜂𝜂𝑡𝑡𝑣𝑣𝑜𝑜𝑡𝑡𝑆𝑆𝑡𝑡 = 𝑣𝑣 × 𝑟𝑟𝑖𝑖2(𝑉𝑉1𝑚𝑚𝑣𝑣𝑎𝑎) + 𝑏𝑏 × 𝑟𝑟𝑖𝑖(𝑉𝑉1𝑚𝑚𝑣𝑣𝑎𝑎) + 𝑑𝑑 +{100− (𝑣𝑣 × 𝑟𝑟𝑖𝑖2(𝑉𝑉1𝑚𝑚𝑣𝑣𝑎𝑎) + 𝑏𝑏 × 𝑟𝑟𝑖𝑖(𝑉𝑉1𝑚𝑚𝑣𝑣𝑎𝑎) + 𝑑𝑑)} ×
𝑤𝑤

100
 

其中：

ηtarget：产品应达到的等熵效率；

a、b 和 c：表 3.9.4中给出的定速旋转空气压缩机组件和变速旋转空气压缩机组件的系数；

V1max：各排放压力的最大体积流量（最小排放压力、最大排放压力和额定排放压力高于 7巴（a）
且低于 15巴（a））；

d：比例损失系数。

表 3.9.4：系数

标准空气压缩机类型 计算最小等熵效率的公式系数，取决于流速（V1、max）

a b c

定速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 -0.928 13.911 27.110

变速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 -1.549 21.573 0.905

定速旋转压缩机组件的定速等熵效率和变速旋转压缩机组件的变速等熵效率基于以下条件时：

• 最小排放压力；

• 最大排放压力；

• 其他任何小于 15巴（a）但大于 7巴（a）的额定排放压力。

应等于或大于根据相同排放压力和比例损失系数值 d=-15（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和 d=-10（自

2024年 6月 1日起）规定的相同最大体积流量计算的相应目标效率。

中国与欧盟的协调潜力

中国采用 GB 19153-2019 对空气压缩机进行规范。欧盟尚未对该产品组制定法规；然而，近期欧盟

已起草了两项生态设计法规，仅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有关提案含有 MEPS。就覆盖范围而言，中

国法规比欧盟法规草案涵盖更多类型的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此外，排放压力范围亦不完全

相同。

然而，对于旋转式空气压缩机，中国和欧盟的测试程序几近符合最新 ISO 1217 标准。尽管两大经济

体的能效指标不同，但可通过转换结果，从而实现高度协调。两大经济体的 MEPS 要求亦有所不同，

但若对等级进行比较，则需开展额外调查。

最后，考虑到欧盟关于旋转式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的法规仍然处于草案阶段，因此空气压缩机可能

是进一步研究的良好候选对象，从而检查进一步的协调是否合理 48。

48　 此外，由于欧盟关于低压无油压缩机组件的法规草案中未纳入 MEPS，因此该产品组亦可与加拿大法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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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暂时性建议

本研究对以下设备的中国与欧盟能效要求的协调潜力进行了评估：

• 分体式房间空调

• 家用冰箱

• 电视

• 电机

• 配电变压器

• 冷水机组

• 商用冷柜

• 空气处理机

• 空气压缩机

研究发现，在技术层面，尤其是在能效测试层面，这些产品已经具有高度的协调性，但是越靠近协

调性金字塔的顶端（见图 2.1），相关层面的协调性就越低。

有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惊讶，尽管两个经济体表面上对电视采用了相同的测试程序，但目前消费产

品中电视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似乎最低。这种分歧并非出于真实的市场原因或政策逻辑——这似乎只

是由于政策制定过程的脱节造成的，因为两个经济体的产品类型及其使用条件非常相似。

家用冰箱是一致性程度次低的产品，这也与直觉相反，因为直到不久前，中国和欧盟所采用的方法

和要求还相当一致。部分原因在于欧盟开始采用与新的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一致的测试方法，这与

以前的标准有相当大的不同——中国似乎也正在发生类似的转变，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产

品类别和效率指标，而欧盟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产品特性的角度来看，在两个市场上销

售的产品相当类似，但在某些产品类型上存在一些差异。

双方在分体式房间空调器标准方面也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测试层面，但也有一些差异，

这可能意味着在一个标准体系下测试和评级的产品，在另一个标准体系下需要重新进行能效评级。

虽然由于气候和使用差异，两个经济体对部分负荷效率指标采用不同的权重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任

何内在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和评级。

对于配电变压器，两个经济体的测试方法、评级方法和设定最低能效标准的方法（就负荷和空载损

耗水平而言）是相同的，唯一的显著差异似乎是采用的产品类别（部分反映了当地产品类型）和要

求的实际能效水平不同。在后续工作中，应直接对要求的实际能效水平进行比较，同时探讨当前产

品类别差异存在的原因。大致看来，在产品测试和评级的方式上似乎不存在市场障碍，但这一点可

以在未来的工作中深入探讨。

就电机而言，两个经济体都使用相同的体系来对主要类型的交流感应电动机的能效进行测试和分级。

但在能效等级要求和产品范围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如果双方希望统一要求的话，未来可以通过研究

解决这些差异。

对于舒适冷水机组，两大经济体均就其能源性能制定了相关法规。根据先验知识，测试方法即使不

是完全相同，也具备极高的协调程度；相关差异主要存在于部分负荷测试条件、应用于部分负荷测

试点的权重以及辅助负荷的处理等方面。此外，因欧洲还涉及过程冷水机组，因此欧盟法规范围涉

及更广，而中国则被认为仅专注于舒适冷水机组。通过进一步研究，可澄清相关差异并找出更协调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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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用冷柜，最低能效标准和强制性能效标识均适用于两大经济体，且适用的产品范围亦相似。

双方采用的测试方法高度协调。尽管标准版本和部分技术特性存在些许差异，但两大经济体间的协

调程度依然极高。能效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能效标识的最低能效标准等级和能效等级指标不

易于比较，尽管本质上并无理由如此。

对于空气处理机，虽然中国已制定自愿性性能标准，但目前仅欧盟制定实施了此方面的能效相关法规。

欧盟法规适用于双向和单向空气处理机，而中国的自愿性标准仅涉及双向空气处理机。测试程序可

能出现偏差，但两大经济体的热交换效率指标仍然相似。中欧似乎均需进一步提高各自标准，以便

促进在此方面进一步扩大技术合作空间。

对于空气压缩机，两大经济体似乎均使用相同方法来测试旋转压缩机的能源性能。欧盟法规尚处于

起草阶段，但中国法规已完善实行，所涵盖的压缩机类型比欧盟更多。尽管两大经济体的旋转压缩

机能效指标不同，且需进行额外调查以对比等级，不过可直接将结果转换为统一标准，便于对比。

欧盟关于旋转标准空气压缩机组件的法规仍处于草案阶段，因此欧盟尚未考虑其他类型，空气压缩

机可能是展开进一步调查的极佳候选对象，可核实进一步协调是否合理。

各产品按照标准一致性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名大致如下：

• 电机

• 配电变压器

• 分体式房间空调

• 家用冰箱

• 电视

• 商用冷柜 / 空气压缩机

• 冷水机组 / 空气处理机

但实际上，所有产品组均具有极强的技术协调性，大部分偏差均与以下因素有关：

• 测试方法或其应用方面的微小差异；

• 产品分类与效率指标。

不幸的是，这些差异表明，通常不可能直接比较能效等级的严格性，尽管测试方法通常一致。开展

能效要求的比较需要开发数据拟合换算方法，尽管极有可能完成这一目标，但却已超出了本项目当

前的工作范围。

通过一般观察发现，除了脱节和各异的法规制定过程外，产品分类和效率指标的这些偏差背后并无

内在影响因素和逻辑。此外，两大经济体的协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自采用国际（国际电工委

员会 / 国际标准化组织）测试标准的情况和对早期最低能效标准标识项目的保留程度所影响。然而，

最近两大经济体在此方面的分歧似乎有所加剧，因其均已开始适应国际标准（或制定自己的标准），

但却无任何项目（除此项目外）支持双方的信息披露与协调。

协调的价值主张

中国和欧盟同属世界三大经济体，在全球层面，双方对产品标准都有着巨大影响。有证据表明，一

旦两大经济体协调方法，那么其所采用的方法将迅速被世界其他经济体争先效仿（仅北美为部分例

外）。此举有助于促进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技术转让。就设备能效而言，此类协调可能有助于加快良

好的商业、工业和法规实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从而加速推广高能效技术的应用。即使两大经济体

在各自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项目中设定了不同的能效等级要求，但测试方法、产品分类和评价指

标的协调仍将有助于创建一个共同的衡量框架，降低合规成本，提高透明度，并促进国际层面加快

采用有影响力的能效要求。因此，努力提高此方面的协调程度对缓解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增长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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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近期，我们观察到与协调程度提升相背离的趋势，即中欧之间所采用的方法的差异有所增加，

这可能导致标准化和法规发生两极变化，带来不好的效果。

建议措施

可以在产品类型的相似性、国际贸易量和国际监管连贯性方面进行讨论，至少从测定能效和能效分

级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组都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协调统一，原则上没有根本理由导致中国和欧盟

之间采用不同的做法。本项目当前的工作已经暂时确定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似和差异程度，但无

论如何，如果决策制定者愿意寻求解决方案，实现更大程度的协调统一，则应进行更深入、更权威

和更全面的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协调统一不是需要协调政策门槛，而是需要协调定义产品能

效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的差异不一定是由于存在更根本的差异（如气候差异、使用差异和产品类

型偏好不同等）而产生的。

在技术层面上，对于每一类产品的下一轮工作，我们建议：

• 对本报告中讨论的所有能效因素的当前的一致和不一致水平进行彻底评估；

• 对合格评定要求和程序进行彻底调查，以确定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以及所发现的任何差

异是否存在任何根本原因，还是仅仅是由于标准制定过程脱节所导致。

除了技术方面，还需要采取行动探讨加强协调一致的理由（协调统一的价值主张），以及在两个经

济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协调的机会和意愿。

关于贸易，可开展部分工作来理清这些产品在两个经济体间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量（以价值和单位

计）。此举可考察成品贸易，但不应忽视零部件贸易。零部件贸易规模往往比成品贸易规模更大。

可开展相关能源影响分析予以补充，以确定这些产品影响的能源使用规模，从而有助于识别能够从

进一步合作中获取最大价值的产品。与此同时，评估标准化和法规制定过程，将有助于收集协调潜

力相关信息，这也是协调工作决策的潜在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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